> E_RNITEA

PR I A

A

EAATAS 2 R F

113# B 37 F % 382850

TE R &

RN

&y
-

| 4

i\-é
A



A

T

F E_RTEA

?‘;)‘/Fg/‘: TX‘ = A

oL
Jrhy
©

\\_.‘(
a7

{
g

Hod o= W E
1;
-w:‘:\‘

I
e

F
N
jpas}
w3



—A
-

A
ol

\A'4
P

U

SN
N

Ay

N M N
&
/q

!

M

~
<

| 4

228 Bt OO0OFO0OR000&05 050
% T P
AR E (T hp L)
BaOO? OO0%FOOOROE000+E0
O05L41

TEAR (I PR L)
RaOO OO% OOOEO£000% 0
O0544k

I ( W e kL)
B AaOO0% O0FOO0OKOE000%0
O0% 44

4
[
L
%
:E
D
]
(“
AN
-
i
|+
=t
h
axf
She
_\‘\
=~
=2
.
;gn'\
T3
(e
o
o
o
£



i

=

f~4

i

l/}l A ﬁja o

N
-
N

b
oy
\':H? 1?><:¥

R OO®OOFH000 5L
iﬁ..&rﬂl‘]—z—\: r: -T }7@4 %K/n\ LL

}%' P;—,’?K‘ T\— LZ"K%#
R SR 3 Rk R
/l}lj/va\ﬁjao

e
e

@%ﬁ‘fﬁg\'ii*ﬂ%%”ﬁ £ 33743 OO% OO£00000%
Bt kA Ry AR TR E TR 2 AT B A

b
WAEETRZ KR M A o R J«J»E% ,@n,,
%i%%a
FITLGE ~ $ITHEA ST P 2 « AREFF R A
T B

“F O0% QO&OOOQOOO#« HLd

+

Sl
)

(“

AETE 240 § F REMH GB35 Fio
i?*b'*”ﬁ ' § A A B AT
<Q*H§:‘%%>’ﬁ* AP R

~ ;}:&’_PJ’-F}‘:P— ¥ 1§ fg ’ }%‘7 /F’ ;IZ;—}%‘I ’ﬁ:% i i‘ét o ’ﬁ: » 1B ?3—‘}\_7\

é#ﬁ?kﬂ-ﬂ‘ﬁ;)ﬁ*ﬂ%ﬁ&A@ﬁ@—zﬁaﬁ’i
e H by F A2 A a$i4i’%ﬂ&@’%iﬁ¥%$
20DTE F 178 %240 ~ %030 TG M =2 o 5 h > R AAIRiS i
%ﬁﬁ&ﬁéﬁi%mA%mﬁ%i~mﬁw\mﬁﬂ‘%
I a2 (R1II3ERF 2B F 537655 %2672 270
F) o oPR&id4t Bakd > 2 FIAHE G #2570 5 A
METF%% Horm ot 2 piFn 2 B A LA & - FE
Lo E A RZEFE A2 IRAE TP T
D T TR TR

AR T B TP E S TP S 3hTeAT S T lwﬁ\ﬁii
Ao RE S AR Z S I AR Y 2 s R E

oy
|~

£mA



i

:
2}3'?’5&111-&91319511#}3?5},@["] )BR%

J:-L 55’]_ ﬁ— 55_% 3?;5
WP~ AR R S R
A

13 4 3,:%§Fﬁ<“110416 Tp 7= s &A% %113
8~ 114452 > od HAmitthg 2 - £ 73497 ~ £ %
A :'z—w,:‘aégrﬂ:s%& cEREZ APV ERTEEE «»‘,i
E o ARAMRA SN FLIR MR EFERE AP
FERAFEAERI T ﬁ%*%s&A?%%#%
R M IR ALK B APHI MK E T o
i3 OO%O
O£0000000000000% 554 3 (T 4k L 2 ¥ ) 2 473
ﬁ‘f’@ﬁ TG 1894 21 R sy kX 22 L5 M
% a‘%%\ﬂwf,—' P BRI o ,I‘si653i*'v SAiEafFaT
09T = == (5214, 47"1) ;A E 06108 5L a5 1237T
*‘vz}?(“]37 1922) 5 55610~ lh%myfg;zli”'\“(j
)

qa

.21 "%'%_;‘%7#4)34’5&@{44’%1? I IR
AR R E WA DR NESE 5 - E A ﬁ&:@éa\é&—"ﬁ
AArS Bl R ffms FA S G AT e R 2
P HEREAE 2 AL I H R P A H BB
Bo2ENSPARFHEB AR SRZEG A FlEF AHk
B B E S R DX ARG T AR
LA X F e BRI g a T o im0 i34
BRERPASET G R FHEER A X L RN EY

Bovmgdp AL FHYR- AT O # L E e
AT B RAE SR > F PR I > ERE A2



w
Y

3
|

o oW -

-l

s
—?
ﬁ"
3
)
o
N

e

¥

B

ﬁk\ Sg‘g,& T I PO ¥
=

xE

o
)

N

~

Ar)

L -

7

/“ —mie
.

EL\:.\ml. *o
-
ﬁt« e
N,
PO
-
Lo B
X\
l!
/“ ﬂi'\‘ =k

3
T
It
N
BN
T i
?ﬁ
T |
F
I3
o
4~
\_.

S
3
?\"‘ﬂ

B~y o9
f‘m
2N
| 4=
=
S
b
A&
~
2
plisig

o

»

b
J= b

NI
T

g (ﬁm

=
o= g R

Lo
v_{-‘\j
Ne —=h
- T
ra‘\%\“‘
Il =

DA A
'+
=
‘1
I
i<

,%’};T} =k @ - e Hf

N
Y
o %
—
Pt

o

S
:
ar
S

=\
-
-

~

Sy 3
=
by

R g )
P ~FE6168 Wi&?
SEY LR i el ﬁ@
AR A B2 A o 2 #

S+

SHe
|
4
c

ﬁ
(w
ﬁ’&

(‘-\‘ "“Qib

WO =t =k b

~ ?;\ = (-

-h_‘\
o
e

. NS b o
3
SO X\
- N
).
e N b_l

MO
by

I

¥

- =
B -
%\
<

LTI >
Pl
=
\\1—:
=i
T
!
W
A
o
=
Ak

-\
/w
i
\\'Q:E\_
N

iy
| 4=
=
‘\E-‘
~
A\
I
3
&
@
bR
2
K
(=
=

¥ h}\_
\\%
N
]
hpaa}

X\ 3 {
S —
poan}
x~
3§
i
ot
E:D)
Tl
plaid

/w.
N2

D
T
J
Eg!
e
=
i
\\-\-_
‘@; S ]

paid

\1-\-_
=t
¥
£
™\
*%
M
o
(ﬂ}
~
SN

T‘ﬁl
Pt
-?iP
<
i
>
v

Jg&%%zﬁ\%1W‘
R R R AR P 2

ES A Fa%‘ﬂ? B
FRARZET - kLI TR TR R R
@Q&@%’ﬁﬁasm&wﬂkaa%$%§’@

B erm 7 gy A 'J ‘743;271”%’13‘_°

.
c

e
> o=k \\\Xr b

~ t\‘.’;‘r

(‘-E-\\-
2 fu

%

BRI R T AT A e LWy
ﬁrz_@]gcf* g PR GRIT SRR R M
(‘E fF) 61557 6663~ - il %% A~
B 2 % x}; PR e B 1E 0 i A
2T o fRFTA T J}(F]—m.;u; [ER
22 rE 0 PR E R
RS RO T 2 R b B 0 P (8 YF
Eil {1{7@ :?7 E‘E M H e poEEN PV R-KR T FE R 2 TR

SMe

_\‘\

~.
=

S s B L A <G
P

A
2 e

R

\:

B - W OR R
oh
X
R
™ 7
«F*"

RS
"\

W
—

<y
i
o

c\ﬁ“ﬂﬁ*}

X
i
\i—
‘—1

5%}#; = P LH:J"T% AR S ﬁ?"fﬁ ’g’ *‘“\7“ Ea %J " ?

%
L
™ v
f)§
—i"
*““\‘
“3
TN
i,
N
i\
%'\
\m
3‘/
T
o\
b
FITRN
pud
T
I
=t
T



R REGLMAE R NP L
SRR H823IEH TR £ ANEPER £ 4 M Gz 2 2
Ra IR RRIET 2HE o R RIET ¥ 0 7
EQ N NE-SVE - SUNUETE I R ﬁPﬂﬁﬁ = i
P AHER R RN R E RS F G -k
SR 23 S F AN O EC R SR

ﬂ
b

e

-

d

P

M
—

g

ES
EHETE I > I RArP A fr s X
BERN RN UE- SR T SRS - S
" TR EREE N A RS
BONRF-HLEEAT 2L 5 izl
BoAd ZRAELT T RAcPAE &
LA dele i) R AR Era e
g%ﬁﬁé%%ﬁ%ﬁ*;ﬁ%’a?ﬁW~i N

i

q'\
<
L~
-
-

/

N

N ﬁ\‘_“} ;j

i
FAEPZL o G A RIS
F
A

B B ? E N R AR A ERTATASR 2 J‘Si"‘%
ﬁﬁ%%ﬁzﬁbéui;iﬁﬁéﬁrzaﬁﬁﬁ@ i R
%ﬁ&iﬁ%%*@QUﬁE@#?‘$Pﬁ°ﬁ%i*%
BAESRGHEET S RIS g e R ke
BHEREES T AL B FEFG ORS00 R

2+ 4 X 3ad
v i:‘7:‘!;-’

Bt 3OS BIE R A AR BT ]
. e
i

241 %

ERE TR N A ENE S G A ST AP
ZFE o X BREITA Y R L g R R AR A
E5 407 NHEALRGB TR BEBFLIF
PRri@s 144 RddFg 2

2
B EIE R kS 2
A)\

BF R AL AR P A



Hu v g BERLE4or bR FLJE 2%
LI RITL B Rl FR* AT 2 TEERRH
2 aEY 0 FE AR B o PR PR AE $ 823 R T
ZEERaPRARP RGN E GG AR TN
P2 g FARREAR BRI IR ATE
Fha B B EFH G pEd XM AL AT

EFAZABAAEFRRZ SRR G Bp 5 > RE 3
B Tk A ABITAF AR o B P RSN KA B Rk A B FIEE
R RAL L ATA D PO R L A Btz R e kX
JERFARABFL MG TRE G A BN A
T FRITHSEINET o PAG A5 2 $823iER R
EF MBI RLZZERL g c AREATAT AR EL B
R ENEY 25 BEVERL -2 2FHT 0 K F 4
WRBRE L LI akAs i R PED
TwALARP P At

§ 2D o pERILG R 4R
XA FORA B ARACTRE P SR E
PRAR L ATHD RO R R AR A R AR R AT R

=

T
A

KN

4 2 G - £
RS R s o MEABEF AL REF M AL G

EER FLoa SR) o AR114E77 30
TEHREAD P > W A K G A DR o BAFRK > H AR
ZI AP TRHREFAFL MG PR BAaEFRG 242
F RO ARRLAPFRAAFEF L EF ANL LB
S B N R L SR St A L

2 3 WATHE F B Ao P AT B



Az im- Y oAt r R SRR e R
B s Elisz 32 G Ed o Ly o %}t%%frﬁbﬂ FTR
EEIAAN A R BT ISR HE ] 0 AETED R
%U”iﬂn#ﬁAmwwﬁﬁ’@&4%$iﬁj¢ﬁﬁ
N A - o A \%ﬁ&}t’* e PRAP LY ERM
Fhe  pRERBLEMTEIRE T A NEBRHFRE o 297
. )

I3
o>
iz
2
=
e
NG
e
\—?\'\ﬂ%
" —)4
N
%
g dm
RN
=0T
~D
IR
|+
b

AT S &
ﬁ?ﬁii¢4%ﬂﬂﬂ&?gli@ﬂﬁoﬁﬁ’“F&
EEAF2Z LU F X ERHFL R
AT b FHREIRBHEREILG ERZRN > A&
ENPESE NNV M= i S UM S M O L
GER A /uiﬁw@ﬁ D B2 Y
* oo B K E DR H A ¢m57%%onaﬁ¢gi
%’é$E%%@14 A e der g P BT 2
FEE o TR ARA Y G BAKE L BR G FALE W
Ldp o mEF R ErRZE > EHRL2ZEE ¥
BAaR RIpR R ARG RS T B

3 v
(k2 a4k B 2 ~ 973 ~ A7 )@;Iw;; Wk A 3k

:s"‘

&y

AT Aot A - ~w¢h:\xﬁ%3w TH2ZE R n BT
TR 2.4 B PHT MK F 2T o

2kt - ~pE s AT A B AT $H AL T
W ad A - A A Z T EF ARE R AL

P A fie o

ERN N Tk JTIF\T? CERY SV

1Rt a ﬁ% cHESENEY  cRELSEEARE

g od e %’."/\if':i,%! tl-deFAF LG AP

é%;%tﬂgg_,%&Jﬁﬁ’ﬁ%£%@¢%ﬂqfﬁ%#$
e Fa



N
B ofmi = A~ =k R ok

n o

3‘/

)2
™o

“,.\:
=

:lt T,

l,],f_ = 1;2 —=h b
TOW OV = e

- I R ]

Sk

H\

-\

Ny

Ay
NV

e

N

o NV o - -

|4~

jf;j\

p—
(@]
o
DO

e T

I

T

-

m
-_—\

e

PN
\

X

we Sh -

i
[

-

/

g V- oW L

(w.

T+

éﬁx\mk

N

W

—

&

=

-

o

»
N

[U—"
—~

P

N
S+

4
«F

I=q

|4

\

=

!

~=\
3
\t —

Ty o

a
=

|

-_—N\
—\
-

=i
-

o
2

~

SR

& »

D

|

oM A Ao

—N <
e X

|

N~
X
X

~

b
I3

o]

\\\?{r
S S TR« R T

<

5

-

¥

LS

\._/;ﬁ-\%\?

Ny

&
Ok (w.

[

IR
D el A

N
\7*4
~

-

\

-~
X

oo
I~

|

»
>

g
[u—

Mo IO N

(.

N

~

>
Tl

&=

3

I

T

i

o
=<

|4

o
al

J

—\

“
\\

L

R RIIEY A g
f% Av\"" f’f«l/;}?i” B A

R w1481 F 1R T

4 ! S 7

BLA

\”ﬁﬂ
4

/s S

<
oy
™

Wi
}

X\

g+
(.

D

—\
a2

2]

hpas}

A\ i‘J 5 I\j’—’—]/ 9 /2. P’D ‘_}

,% N ‘m« f«!»\—‘ﬁ:'ﬂ' PS4
12%5%% > 2 E=>T 2 Rl
Dl e SRS R RE R
2 FER > Blde R e (2 F D E 2 e B
Ay hp B RFY 2 FE LAY E
PR AUEE G A PIE ??i°
£ oA A Bl A BRFFE R E

-

NN

7/

-
o

oOE R

Bm

)
2 413 B
»:’f*1§,ﬁ/p\ilv;;;;;i§'

N g 2 -
B AT E R

) (\ﬂ\m‘L

Ak

»
~

()]

i
_

3
(j.
(‘H}
g\\
| 4~
'
¢ R W mR
g
Wi

—

/Q.

m\f,%ﬁélé}g

N
S+

11 N
L
o
XN

o \m“~
Dl A
m
T3
e
=N
N
(H} 'S —(\ﬁ,
ToReo=h g oS oA E o R
Iy

2

AR
5 H

S

Do
(w.

= b

I @l

4

N
|+
R I R = N

2 |
B oEon B v

\

AN
'~
X

[t W
e

¢
-
w3

b

N

i

N

¢ fap v
Esg el 133!93\ (w_ﬁ\‘; g 3 =k

5 =

-

=
Yy
[ka'
N

& o R
,,q’@gﬂ}

\y_ ﬁ;ﬁ \y_ ?\4‘

|-

~-,
N

>

M-

DR T - TR T INI
[E oS

iR A
)

-

N TRy

"

&
'
\4

N

N
]

(ﬂ
o
I

ki
=+
m



MO TE A R Y 0 3R Akt Mk #94  £6155% 6663
A

"!
SRR T L RE

RS R B 2 3R R
ﬁk%w’*éﬁﬁﬁ AR = SO

DERFFLF Ao R L o FER Y4 8 TH 2
#*ﬂﬂ‘ﬁ‘f#ﬁiﬁﬁﬁﬁﬁ’@kw LR T %

o ) S THRALES AR LG ATGFERALLT &

ARIPE S BRI R BRR T2 AFREE AR

N XRERF-Iofd ) S A RAZ gy g TR AL

Aoz BF 40 28 > MRS R RE AN FREY LR

Ly o pRAREF 28 TRAs Bz iy 2y s &

AN RN A e TS I 8 S -

e TAFRENFEF > LA NPHELERAS D, o A

ERIE Y LR A BT Bk AIEL 2 ER g T Ao D

P 2 EHIH FE LK B B B RAET

@;%i,?i@i@§4ﬁ%ﬁﬁ#%?#aﬁ%%%ﬁ

B2 BRI b fdE ket S kG 2B A

SFERARL G R fﬁfgm-f» PR HEF T LB s

FBw d 2 A AT REE > FRARTEE P 2

DEFEZFE VAo RA TN kA e A IS TR

Ry o el FIEE > A% X 2 of K5 20530 8-

BFAEFZHFVTEIF > R AREATFERIAZE

6 4/ ‘ﬁ”i“,lr?-f—f”ﬁl’aéfff" BERLEPRPELEF MG 2
U BRI  EE o@&ﬁﬁﬂ%?ﬁﬁji’rii; B

BELG L 0 T2 S RN E 2 582
(=S NY/ B '_,Tfu——”ﬁ P2 - AV HIFLG FAF W
4

oo s R E R R RER S R ET
Pl gE £ G o 114877 3p K a8 3 e > 42
2% RAEAFEE G > Lo d R ﬁ&@~ﬂﬁ@;‘m¢&f%
SEN N LR EIIEE RN D TN L



' T
Qi - Erelm © ALt wh 21132117220 § 1 &P
4

IRy N LA “J&%+"‘°

S AR RS 3R

N\

A RLAE D F z%%m# AR IR N Wb
o hy AR ’“Bﬁhiéﬁ%iéﬁ’?%i
BTN AT LTI R A2 T
FlE* 2 FEEF -
FeFlEK s gdIgLE ’zﬂi NREN ER A P R PR e
oM EETEREIBEPES O BEE e T s 8
#ﬁ %m%ﬂwﬁiﬁwéo*#éﬁaﬁ@&%#éﬁ
GRL AEBT  BBTFLE G ARG A2 f
BRSFe FEG A s s ik Asg 4
Wk J AR RT R ER LG A RAUIRR T A
B BB A REG ALFRIRIAY EHF LA
A2 EF AT - A= B EF AGRABET B LR
TR EAARL  VHF R R RBRERE A H LG P2
FFEE AL > T - ARG L R A 2 MR A yRT
RE I FRFZERANPHL R ol > R4 2 B4t
élm&ﬂf v%ﬁni(&gﬁﬁ&&&rii“lmﬁww¢



A E %1092 167F ~ %2052 263F ) 0 mAEFFILE AL
M A E’WE SR 1‘#%% . %%ri?* AT et KT e BIRAY 3=

%7€ﬁ’wjﬁﬂ’$Hyﬁ?¢¢ﬁ’@%@?°
Bt hF Ao EE TR FEEFRAHET F -
e Flfe2 @@ Pend A AR P ABZH Y
Bt A2 H823EFRIA LG P Y o X ko Rl T2 i
Baw oo wmH L E0* e R AR A EFT K
PEELFRER A HE AT RN GRS P RER
WP 2 W T o REFERT AHIE 2 @RS
B (BB 21108 B 5+ 3 H12128 28 0 £8) - 5§
’ﬁiizéﬁﬁéﬁ’@ﬁfmawma—i;w%’%
R A AL IR F e - AT (LARYE -
$34TE 2403F ~ - %3952 401F ) > SH& h 4 A1t
oML R RN e Ak ¥ o)l

" (98#3717p ) %%—E@xqfr*mﬁ -
s M ,J<«:a_610 653#4 %ri__ b2 i H A\? :% A
O%O0O0O00000#~ ,Uiyifg’agv\?pé%%fp,jh%g%

AL ABRPH 2R FIES
THAPG FL P }%r ’gé—;,,\%lj,,ﬁ
flﬂﬁF&g,J'R}\T’?‘gg"#”ﬁ’Q? Aﬁﬁ:/{l/{

i
=+
I
m



LREFFLAU EEGARRLTZGZ G B

ﬁ
F i PR AT BN ER IR A TS '}‘]/ﬁfé‘ﬂﬁ“/{?ﬁ,
g f"f'ﬁ' R IREFER LG A 2R
- \J‘j},ﬁz;ﬁ/,,\ﬁja%’;ﬁz i—_’}; A o f_\z_fé,i;;
§ R R e 2
REER - R R £ o AR E S 4 AR
5 3 ,

— R AR E R A B IR E

7~

3‘/

~~

‘y]’( =i
~
)‘

N SBAGE R  R2TRF MY R AE ISR
H

~ B
s .:\-\
=
/\"\ “/
P sn‘< =8
> =R
U1 DO =i
O W =—
F 3 )
“ﬁﬁ. \_‘ Jﬂ,
c S [}j-\-_
w N w'w”m
x
P
D oER

IR -~
g
(]
©
e
4
N
M

é%’ﬁ%$ <ii,zJ@3ﬂ# o
2R R A B2 o LA AT
# E}}E‘"‘LEZ&?@» ’»ﬂf@i#ﬁgmé\‘iﬁii
§ ¥ Pﬁ'l”\i'JqS?ﬁ"ra—Kﬁ%}g!%Uf’}‘
%§&#+p%%’w¢%
BT R R T R AR

11

EFF A E3EL B 25 ff
R VNSRS NN R 3

kp b 2wy 5
7%}1"? N



7R R G
ESH N SR X

PR S BT ARER
%”%pﬁ“ﬂﬁﬁﬁwi“‘:‘:

_—

N

i
%"JA\AJ' 1 B
+"}§A\,§€r*§_ﬂ
B g2 1T R ¢
T b B A o

L= ~.§é:—€éﬁiﬂ‘li1%'r;;’%aﬁpd R RNEFFRE F38DIEF]
B~ $80fE21 0 Hidra 2 o

¢ E xR/ 15 &2 " 26 P

REF - 2 F Mpde

& - AT OO R OOE0003 54 -

S¥h | dE L o $ 2RA B

1 AR o 3 1/3

2 SRR

3 I

4 SE ST

3) T E 1/135

6 RPEaY 1/135

T 3k @E%’ 1/135

3 R 1/189

9 R E 1/189

10 |[+#m =2 1/189

11 | Rz 4% 1/189

12 | 35 1/189

13 |[#H=~ = 1/189

14 |++5% B 1/189

15 |34 4% 5/135

%+zRA



(\ER)

16 |3xE 4% 1/27
17 |3xE 1/36
18 |3k &8 1/36
19 |3xkt 1/36
20 |Fi &= 1/36
21 |3k 1/36
22 |3rE AT 1/36
23 |EHg=E 1/135
24 | %RfaE 1/108
25 |%I1 & 1/108
26 |EFF 1/108
27 |&7ER 1/108
28 |3k~ B 1/54
29 |3s% = 1/54
30 [#rf AL AT 1/6

BIRA ATH P SR A

&1 AR R

R NIE A LR KR
31 | & Hx 1/81
32 |z % 4/81
33 |3k 1/162
34 | BuUgh e 1/189
35 | BiAT; 1/189
36 |mEZ 1/189
37 | BUE R 1/189
38 |mE P 1/189

£+x8




(\ER)

39 |[HERE 1/189

40 |% % % 1/162

41 |49 P 1/135

42 |- A ARG T > & |1/189

HpE = AT OO F OOE000% 52
B [T &g 304 B
1 B N Sk s31/3
A BT 0

3 JEHIL

4 349

5 T E 1/135

6 IxTEAT 1/135

7 i 1/135

8 R E ik 1/189

9 R E & 1/189

10 |+5% 2 1/189

11 | k5 4 1/189

12 |k 1/189

13 |4k~ 2 1/189

14 |k B 1/189

15 |¥Fl#% 2/135

16 | 4% % 1/135

17 |32 % 1/135

18 |+:= 4% 1/135

19 |3:¢ 42 1/27

#ttR




(\ER)

20 |x o 1/6
21 | X 4Fie 1/135
22 | %RfEE 1/108
23 |%k 1 & 1/108
24 |EFF 1/108
25 |&TER 1/108
26 |3x7 B 1/54
27 |%RA & 1/54
28 | fTy A L ATV 1/6

PR CATHT TR

1A% R

F NI A g MR
29 | § 1/81
30 |ii: % 4/81
31 [P ¥ 1/81
32 |MugE P 1/189
33 |mEd; 1/189
34 |MEZ 1/189
35 |ME KR 1/189
36 |[ME L 1/189
37 | rEE 1/189
38 | TrAT R 1/135
39 |- oA TP (1/189
& = AT OOFOOF00000s 54 #
B |t B F 204 b Gl

%+ N\E




o
\_‘..
m

1 SRR I SFEF1/3
2 A

3 TEIFIL

4 349 T

5 |ian R 4/81
6 |ixirE 1/135
I S M 1/135
3 Ik7EAT 1/135
9 3% livf*f 1/135
10 |[+:F & 1/189
11 [+:% & 1/189
12 |+ 2 1/189
13 | +ksy 48 1/189
14 | +kzy s 1/189
15 |k~ 2 1/189
16 |k B 1/189
17 | ¥I#F % 2/135
18 |44 4 1/135
19 |33 % 1/135
20 |3k & 1/135
21 |ixE 4 1/27
22 |3k iaH 1/6
23 |XHE 1/135
24 | ktfaE 1/108
25 |%I & 1/108
26 &Eijf% 1/108

F+HLR




(\ER)

21 |%"e 4 1/108
28 |4r B 1/54
29 5 B A 1/54
30 TR A D AT T 1/6

B AT RO

1 A2

E T NIT A ERS KA
31 L 1/81
32 |¥pPP 1/81
33 | B 1/189
34 |BAT; 1/189
3 |[MmEZ 1/189
36 | ME R 1/189
37 |ME L 1/189
38 |HEE 1/189
39 |- AeARERRG TP ([1/189

P RGBRRANES o

Yodt A B b2 s JEATHAEE 200 poe AR A IRk o dre
L EEERA Y o - BHERPIFFHRAF -

v = EN 7] 115 & 2 ! 26 2

#=—t+7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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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28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簡彧川  
            賴志凱律師
被      告  孫立賢（兼黃芳儀承受訴訟人）


            孫智慧  
            孫智明  
            孫雅敏  
            孫佳莉  


            林美淑  
            林美純  
            林瑞雲  
            林瑞娟  


            林瑞卿  
            林文玉  


            林鼎盛  


            劉靜美  
            孫佩茹  




            孫玉綺  
            孫立緯  


            孫重銘  
            孫伯坤  


            吳錫廷  
            張桓榮  
            張至栗  


            張菁菁  
            張雅惠  


            孫弘昇  


            張晟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鄭立輝  
訴訟代理人  林姿玗  
            江怡貞  
            蘇得鳴律師
被      告  曹桂芳  
            鄭明珍  


            陳錦河  
            陳炳彰  
            陳美雪  
            陳美淑  
            陳美伶  
            林建君  
            孫素卿  
            孫金蟬  
            孫逸青  
            孫金枝  
            孫玉梅  
            孫慧敏  
            孫弘仁  


            孫立權  
             易秀絹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號              現應送達處所不明          
            孫林惠美(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珊(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珏(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珣(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珣、孫智珊、孫智珏應就其等被繼承人孫睿誠所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三、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四、原告與附表三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五、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至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受託人之信託任務終了者，訴訟程序在新受託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1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黃芳儀以信託為原因，登記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嗣於114年7月24日黃芳儀塗銷信託登記，登記為被告孫立賢所有，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1至401頁），原告具狀聲明被告孫立賢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89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5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起訴後追加訴外人孫睿誠之繼承人即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為被告（見113年度板司簡字第376號卷第267至270頁），核原告追加上開被告，乃因分割共有物之訴訟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故原告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為被告，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孫立賢、孫智慧、孫智明、孫雅敏、孫佳莉、林美淑、林美純、林瑞雲、林瑞娟、林瑞卿、林文玉、林鼎盛、劉靜美、孫珮茹、孫玉綺、孫立緯、孫重銘、吳錫廷、張桓榮、張至栗、張菁菁、張雅惠、孫弘昇、張晟鑫、曹桂芳、鄭明珍、陳錦河、陳炳彰、陳美雪、陳美淑、陳美伶、林建君、孫素卿、孫金蟬、孫逸青、孫金枝、孫玉梅、孫慧敏、孫弘仁、孫立權、易秀絹、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均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原告主張：
　１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孫睿誠於110年6月7日死亡，依民法第1138、1144條規定，應由其配偶孫林惠美、長男孫智珣、長女孫智珊、次女孫智珏繼承。經原告查詢司法院家事事件公告網頁，查無被繼承人為孫睿誠之拋棄繼承、陳報遺產清冊、選任遺產管理人等家事事件，可確認上開繼承人皆未拋棄繼承，而孫睿誠之繼承人等迄未辦理繼承登記。
　２原告於111年9月19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取得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為189分之1，原告不欲繼續系爭土地之共有關係，爰提起本件共有物分割訴訟。系爭653地號土地面積為709平方公尺(約214.47坪)；系爭610地號土地面積為1237平方公尺(約374.19坪)；系爭610-1地號面積為4平方公尺(約1.21坪) ，各筆土地之共有人多達數十人，如將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之方法分配予各筆土地全體共有人，將造成各共有人所分得土地面積細分零碎，有礙於系爭土地整體利用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且系爭土地要由何共有人單獨取得所有權，及要以多少元補償其他未受分配之共有人，因共有人數眾多，難以達成共識，且受分配者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他共有人，又因土地價格難定，無法臻於公平，從而，系爭土地採原物分割實有困難。若採變價分割，系爭土地於變賣後，可經由拍賣程序競標，歸屬於同一人所有，避免土地細分及使用關係複雜，有利於整體規劃、利用，達到最大之經濟效用，經由競標之結果亦可提高系爭土地之價格。且共有人中如有對於系爭土地有感情上或生活上之依存關係，可評估自身之資力，行使優先承買權參與競標，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對全體共有人亦屬公允，是系爭土地採取變價分割方法，應屬適當、公平。
　３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公共交通道路之用地如已為公有，則不得變更私有等語。然系爭土地原屬私有土地，各共有人本有請求法院裁判分割之權利，新北市政府係於100年3月17日、同年6月16日因接管而登記為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在未依法徵收或協議價購方式收歸國有之前，尚不得剝奪其他共有人訴請裁判分割之權利。且變價分割亦未因此變更系爭土地原有之性質，仍應受公眾通行之限制，與公共利益或與公用目的不相妨害，自無不許分割之理。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時，係依民法規定以分割方式消滅共有關係，並無法律限制道路用地不得分割之明文，變價分割後，包括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在內之所有共有人均可行使優先承買權參與法院公開拍賣，自不能因將來不確定之拍賣結果限制共有人行使分割之權利。系爭土地既不因分割結果改變現況而不再供公眾使用，使用目的並未因分割而受有影響，應無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
　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辯稱：「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目前全部因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作為道路使用，計算本處土地持分價值新臺幣（下同）6155萬6663元，倘遭變價分割，恐造成本處後續將以更高之價額價購或徵收取得，造成嚴重財政負擔，有害公益」等語。惟新北市政府迄無任何編列預算及經費辦理徵收系爭土地之計畫，且現今各級政府財源短缺，就既成道路予以徵收補償之案例鮮少聽聞，日後辦理徵收補償之可能性微乎其微，自難以此將來不確定之因素為作為不同意變價分割之理由。
　５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辯稱: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係權利濫用等語，然原告訴請分割，係本為其所有權能之合法行使，使共有之關係容易消滅，於公私皆有稗益，參照民法第823條第l項賦予共有人隨時解消共有關係之立法意旨，難謂原告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所謂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等要件。若有一要件不符合，即難以構成權利濫用。共有物分割訴訟之性質為形成訴訟，法院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共有人提出分割方法是否採納，則屬法院職權判斷事項，至應如何調和系爭土地使用現狀，平衡共有人間受分配之利益，則為分割方法適當與否之問題，自與權利濫用無關。本件除原告主張變價分割之方案外，被告亦有提出原物分割兼金錢補償之方案，供法院斟酌，何者方案可採，委由法院裁量決定，究應如何分割，在本件訴訟判決確定前均屬未定，如何謂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必會造成被告所受損害極大之結果，而可推認其係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所主張之分割方案，既無拘束法院之效力，至多僅涉及分割方法適當與否，遑論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何專以損害他共有人為目的。原告主張變價分割方案係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之方式，有機會使系爭土地市場價值極大化，系爭土地若值高價，則公告拍賣之後，應買人競相出價，自得以公平之價格賣出。且各共有人均可按應有部分比例受有價金分配，獲得應有之對價，價金利益由各共有人均霑，且各共有人亦有優先承買權可資行使，可獨自或集資買回系爭土地，兩造經由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土地之機會均等，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民法第824條第7項參照），並非以經濟優劣決定何人優先承買，自無原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情事。又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指稱原告為不動產專業買賣公司，以變價分割廉價取得土地，獨佔開發之利益，同時使地主失去長期持有土地之增值利益等語，惟系爭土地作為巷道使用，縱使原告經由變價分割取得土地，僅能維持原有供他人通行使用目的，不得變更通行之目的做為建地或其他用途使用，試問原告要如何獨佔開發之利益？再者，系爭土地現作為巷道，僅供通行使用，非屬可立即供建築使用之建地，並無大幅增值潛力。何況，參照民法第823條規定之立法意旨明確闡明共有於改良共有物不無妨礙，且於共有物之融通亦多阻礙，有損於國家經濟，賦予任何共有人可隨時請求分割，以解消共有關係。若任由共有關係長久存續，共有人之人數往往隨著時間及繼承關係而逐漸增多，致共有關係更加趨於複雜，增添日後裁判分割或協議分割之困難。依照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上開論述之邏輯，形同系爭土地必須永久維持共有關係，任何共有人均不得訴請裁判分割，否則即構成權利濫用，明顯有悖於民法第823條規定使共有關係易於消滅之立法意旨。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指摘原告權利濫用等語，無可採信。再退萬步言，共有人出於便於開發、整合系爭土地而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核屬正當之經濟目的，自難認係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故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辯，自難採憑。
　６茲就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之分割方案，表示意見如下：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土地，並由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應為可行之分割方案云云，惟按分割共有物係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其分割方法，除部分共有人曾明示就其分得部分，仍願維持共有關係，或有民法第824條第4項規定情形外，不得將共有物之一部分歸部分共有人共有，創設另一新共有關係（最高法院110台上字第2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僅有部分共有人到庭表示維持現狀，其餘被告並未明示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若採上開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案，形同強令未明示同意維持共有之共有人於分割後必須繼續維持共有關係，日後勢必再就該共有部分請求分割，顯失裁判分割共有物之意義，並創設新的共有關係，自非可採之分割方案。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云云，不僅未明確表明應由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何一位置，如此分割之結果將造成土地細分，致使原告分割後之土地成為畸零地，難認允當。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稱：如原告應有部分面積過小，本案亦得由原告以外之其餘共有人依比例找補，使原告脫離本案共有關係云云，惟本件訴訟並非全體被告均已明確表明願意以金錢補償原告，自無強令無補償意願共有人以金錢補償原告。且所謂金錢補償應以何種價值計算為當？各共有人應補償多少金額？亦未見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計算。再者，採行此金錢補償之分割方案，受金錢補償之原告必須承擔被告等人無資力之風險，若被告應補償原告之價金無法提出，原告依民法第824條之l規定對被告分得系爭土地有抵押權，又須進行拍賣系爭土地以清償此債權，徒增相關之勞力、時間、費用，最終仍得到變價分割相同之結果。不如將系爭土地變賣，由有購買意願之人競相出價。如共有中有保留土地之意願者，可於變價程序中享有優先承買權之保障，若未能買回系爭土地，亦獲有價金分配之利益，無損於被告之權益，變價分割方案相較於原物分割方案而言，應屬較為適當之分割方式。
　７並聲明：
　⑴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應就被繼承人孫睿誠所有如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之地號、面積、應有部分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⑵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之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則以：
　１原告主張變價分割，已構成權利濫用。原告身為專業不動產買賣公司，且若以其原名「一如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於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上查詢，可發現存有多則「分割共有物、拆屋還地」等判決，可見原告長期用相似手法，以變價分割拍賣之低價低成本取得土地，獨占其後開發利益，卻同時使地主失去長期持有土地之增值利益，顯有權利濫用而悖於誠信原則之情形，是原告本件請求變價分割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違反民法第l48條第l項規定，不應准許。
　２系爭土地使用分區係屬住宅區及商業區，目前土地係作為永和區公所管理之道路，則系爭土地屬已闢為道路之共有土地，供公眾通行使用，事涉公益，應認構成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是原告請求分割，並無理由。
　３退步言，縱認本案非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法院為裁判分割時，需衡酌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全體或多數共有人利益等因素，並兼顧公平之原則。又共有物之裁判上分割，仍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必須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例如原物性質上無法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始得依變賣之方法分配價金，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倘共有物在性質上並無不能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僅因共有人各執己見，難以整合其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者，法院仍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經濟價值及利用效益，依民法地824條所定之各種分割方法為適當之分配，尚不能逕行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４按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明文規定「左列土地不得為私有：五、公共交通道路」，此之不得為私有，係指公共交通道路之土地如已為公有，則不得變為私有而言（司法院院字第1802號解釋參照）。其立法意旨係因公共交通道路土地屬於公共需用地、為顧及社會公共利益，依循土地政策之要求，宜歸國家所有，由政府機關管理經營之，故特明定不得私有。承前述，系爭土地現況為已開闢道路，且已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使用，如准許變價分割，將使已開闢道路由公有變為私有，有違反前揭土地法規定之疑慮，恐有害社會公益，顯有不當。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目前全部因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作為道路使用，計算本處土地應有部分價值6155萬6663元，倘遭變價分割，恐造成本處後續將以更高之價額價購或徵收取得，造成嚴重財政負擔，有害公益。
　５再按國私共有土地辦理共有物分割作業要點第九點「國、公共有及國、公、私共有土地協議分割，得比照要點規定辦理。」；另按本要點第八點「他共有人訴請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時，得按第四點及第六點規定之分配位置、分配原則提出分配方案答辯、和解」；又按本要點第四點「協議分割分配之國有土地位置，以臨街、地形完整、易於管理使用為優先」，再按本要點第三點「協議分割之共有土地，部分已供公共使用或部分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應先辦理標示分割登記，並維持原權利範圍，再分別辦理協議分割」。雖本條係適用於協議分割之情形，惟依本條之立法意旨可知，公私共有土地如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應以維持原權利範圍為優先，可見國家應負有維持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完整性之國家義務存在，倘輕易就此公私共有土地變價分割，除公私益顯然失衡外，就後續都市計畫之執行，需用土地機關須取回土地之成本亦將提升，造成國家財政負擔，明顯有害公益之情事，可見一斑。原告僅以系爭土地人數眾多，即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未慮及系爭土地公私共有之情形，與一般私人共有之情形尚屬有間，原物分配是否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尚屬可議。
　６如原告欲解除共有關係，可讓原告單獨脫離共有關係，而其餘共有人仍維持共有。依最高法院實務見解，「道路用地」如考量兼顧全體共有人最大利益，而且土地再無細分實益時，仍可採「維持共有」，簡言之，此種情形與民法第824條第4項中「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情形不同，即土地如無細分實益時，依實際情況、兼顧全體利益下，仍可判決維持共有。114年7月3日共同被告等當庭陳述，被告方均有意願維持共有，是以，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土地，並由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應為可行之分割方案。又如鈞院認原告應有部分面積過小，本案亦得由原告以外之其餘共有人依比例找補，使原告脫離本案共有關係，以符多數共有人維持共有之需求等語置辯。
　７並聲明：
　⑴先位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⑵備位答辯聲明：兩造共有如原告113年11月22日變更聲明狀附表一、二、三之土地，依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維持共有。
六、被告孫立賢、孫素卿、孫玉梅、孫智珣、孫伯坤則以：
　　不同意分割，希望維持現狀等語。
七、被告林鼎盛、孫立緯則以：
　　不同意分割，希望維持現狀。因為系爭土地分割後會價值減損，造成共有人之損失，且自法院拍賣取得之金額，實際上遠低於公告現值，會嚴重損害所有共有人之權利，所以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語。
八、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共有物之分割在使共有關係變更為單獨所有，其性質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須以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是以共有人就共有物如無處分權可資行使，共有人無從以協議方式為分割，法院亦不能依共有人之請求為裁判分割，故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先例、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固得以其他共有人為被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惟因共有人孫睿誠已於110年6月7日死亡，其繼承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此有土地登記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名冊、孫睿誠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可參（見板司調卷第109至167頁、第255至263頁），原告訴請孫睿誠之繼承人即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就孫睿誠所遺系爭653、610、610-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依上說明，其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供公眾通行之柏油路面，無論其為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或供特定多數人通行之私設道路，於分割後不妨害既成道路或私設道路供通行目的使用之前提下，現行法規並未限制其不得為權利分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2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47頁至403頁、卷二第395至401頁），經核與原告所述相符，堪認為真實。次查，系爭3筆土地均為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都市計畫案名為「（98年3月17日）擬定永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而系爭610、653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住○區○○○00000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商業區，非屬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所定義之耕地，亦無建物登記之記載，使用現況分別為新北市永和區豫溪街215、191及207巷道，路寬為6公尺，此有新北市永和區公所函、土地使用分區查詢、系爭3筆土地現況照片、系爭3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及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85頁、第347至403頁、卷二第187至195頁），系爭3筆土地雖現況為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然並無法令限制道路不能變價分割。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雖辯稱：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權利濫用云云。惟按所謂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等要件。原告訴請分割，係本為其所有權能之合法行使，使共有之關係容易消滅，於公私皆有稗益，若任由共有關係長久存續，共有人之人數往往隨著時間及繼承關係而逐漸增多，致共有關係更加趨於複雜，增添日後裁判分割或協議分割之困難。共有人出於便於開發、整合系爭土地而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核屬正當之經濟目的，自難認係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參照民法第823條第l項賦予共有人隨時解消共有關係之立法意旨，難謂原告訴請裁判分割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
十、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為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現為供公眾通行之巷道，上有機車停車格，而系爭610地號土地面積為1237平方公尺、系爭610-1地號土地面積為4平方公尺、系爭653地號土地面積為709平方公尺，面積不大，然全體共有人之人數眾多，倘將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之方法分配予全體共有人，則各共有人所分配之面積過小，如此細分之結果，反將喪失系爭土地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足見系爭土地不適於原物分割之方法。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雖提出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土地，其餘共有人繼續保持共有之分割方案，惟除原告以外之共有人，未明示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則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提上開分割方案，自不可採。本院綜合審酌系爭3筆土地之面積、使用情形、土地之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等一切情狀，認系爭3筆土地應為變價分割，將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全體共有人之分割方式為適當。
十一、末按，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斟酌何種分
　　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
　　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
　　裁判分割共有物雖有理由，惟關於所支出之訴訟費用，應由
　　共有人全體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方屬公平，故本院審酌
　　兩造之利害關係，命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二、三
　　所示比例負擔。
十二、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附表一：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智慧

		1/135



		6

		孫雅敏

		1/135



		7

		孫佳莉

		1/135



		8

		林美淑

		1/189



		9

		林美純

		1/189



		10

		林瑞雲

		1/189



		11

		林瑞娟

		1/189



		12

		林瑞卿

		1/189



		13

		林文玉

		1/189



		14

		林鼎盛

		1/189



		15

		孫立緯

		5/135



		16

		孫重銘

		1/27



		17

		孫素卿

		1/36



		18

		孫金蟬

		1/36



		19

		孫逸青

		1/36



		20

		孫金枝

		1/36



		21

		孫玉梅

		1/36



		22

		孫慧敏

		1/36



		23

		吳錫廷

		1/135



		24

		張桓榮

		1/108



		25

		張至栗

		1/108



		26

		張菁菁

		1/108



		27

		張雅惠

		1/108



		28

		孫弘昇

		1/54



		29

		孫弘仁

		1/54



		30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31

		曹桂芳

		1/81



		32

		孫立賢

		4/81



		33

		孫立權

		1/162



		34

		陳錦河

		1/189



		35

		陳炳彰

		1/189



		36

		陳美雪

		1/189



		37

		陳美淑

		1/189



		38

		陳美伶

		1/189



		39

		林建君

		1/189



		40

		易秀絹

		1/162



		41

		孫智明

		1/135



		42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附表二：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智慧

		1/135



		6

		孫雅敏

		1/135



		7

		孫佳莉

		1/135



		8

		林美淑

		1/189



		9

		林美純

		1/189



		10

		林瑞雲

		1/189



		11

		林瑞娟

		1/189



		12

		林瑞卿

		1/189



		13

		林文玉

		1/189



		14

		林鼎盛

		1/189



		15

		劉靜美

		2/135



		16

		孫佩茹

		1/135



		17

		孫玉綺

		1/135



		18

		孫立緯

		1/135



		19

		孫重銘

		1/27



		20

		孫伯坤

		1/6



		21

		吳錫廷

		1/135



		22

		張桓榮

		1/108



		23

		張至栗

		1/108



		24

		張菁菁

		1/108



		25

		張雅惠

		1/108



		26

		孫弘昇

		1/54



		27

		張晟鑫

		1/54



		28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29

		曹桂芳

		1/81



		30

		孫立賢

		4/81



		31

		鄭明珍

		1/81



		32

		陳錦河

		1/189



		33

		陳炳彰

		1/189



		34

		陳美雪

		1/189



		35

		陳美淑

		1/189



		36

		陳美伶

		1/189



		37

		林建君

		1/189



		38

		孫智明

		1/135



		39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附表三：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立賢

		4/81



		6

		孫智慧

		1/135



		7

		孫智明

		1/135



		8

		孫雅敏

		1/135



		9

		孫佳莉

		1/135



		10

		林美淑

		1/189



		11

		林美純

		1/189



		12

		林瑞雲

		1/189



		13

		林瑞娟

		1/189



		14

		林瑞卿

		1/189



		15

		林文玉

		1/189



		16

		林鼎盛

		1/189



		17

		劉靜美

		2/135



		18

		孫佩茹

		1/135



		19

		孫玉綺

		1/135



		20

		孫立緯

		1/135



		21

		孫重銘

		1/27



		22

		孫伯坤

		1/6



		23

		吳錫廷

		1/135



		24

		張桓榮

		1/108



		25

		張至栗

		1/108



		26

		張菁菁

		1/108



		27

		張雅惠

		1/108



		28

		孫弘昇

		1/54



		29

		張晟鑫

		1/54



		30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31

		曹桂芳

		1/81



		32

		鄭明珍

		1/81



		33

		陳錦河

		1/189



		34

		陳炳彰

		1/189



		35

		陳美雪

		1/189



		36

		陳美淑

		1/189



		37

		陳美伶

		1/189



		38

		林建君

		1/189



		39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28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簡彧川  

            賴志凱律師

被      告  孫立賢（兼黃芳儀承受訴訟人）



            孫智慧  

            孫智明  

            孫雅敏  

            孫佳莉  



            林美淑  

            林美純  

            林瑞雲  

            林瑞娟  



            林瑞卿  

            林文玉  



            林鼎盛  



            劉靜美  

            孫佩茹  





            孫玉綺  

            孫立緯  



            孫重銘  

            孫伯坤  



            吳錫廷  

            張桓榮  

            張至栗  



            張菁菁  

            張雅惠  



            孫弘昇  



            張晟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鄭立輝  

訴訟代理人  林姿玗  

            江怡貞  

            蘇得鳴律師

被      告  曹桂芳  

            鄭明珍  



            陳錦河  

            陳炳彰  

            陳美雪  

            陳美淑  

            陳美伶  

            林建君  

            孫素卿  

            孫金蟬  

            孫逸青  

            孫金枝  

            孫玉梅  

            孫慧敏  

            孫弘仁  



            孫立權  

             易秀絹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號        

                  現應送達處所不明          

            孫林惠美(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珊(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珏(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珣(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珣、孫智珊、孫智珏應就其等被繼承人

    孫睿誠所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

    承登記。

二、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

    配。

三、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

    配。

四、原告與附表三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

    地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

    分配。

五、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至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受託人之信託任務終了者，訴訟程序在新受託人或其他依

    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

    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

    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

    第171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黃芳儀以信託為原

    因，登記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嗣

    於114年7月24日黃芳儀塗銷信託登記，登記為被告孫立賢所

    有，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

    第391至401頁），原告具狀聲明被告孫立賢承受訴訟（見本

    院卷二第389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

    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款、第5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起訴後追

    加訴外人孫睿誠之繼承人即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

    智珣為被告（見113年度板司簡字第376號卷第267至270頁）

    ，核原告追加上開被告，乃因分割共有物之訴訟為固有必要

    共同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數人必須合一確定，

    故原告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

    智珣為被告，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孫立賢、孫智慧、孫智明、孫雅敏、孫佳莉、林美

    淑、林美純、林瑞雲、林瑞娟、林瑞卿、林文玉、林鼎盛、

    劉靜美、孫珮茹、孫玉綺、孫立緯、孫重銘、吳錫廷、張桓

    榮、張至栗、張菁菁、張雅惠、孫弘昇、張晟鑫、曹桂芳、

    鄭明珍、陳錦河、陳炳彰、陳美雪、陳美淑、陳美伶、林建

    君、孫素卿、孫金蟬、孫逸青、孫金枝、孫玉梅、孫慧敏、

    孫弘仁、孫立權、易秀絹、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

    智珣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均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四、原告主張：

　１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孫睿誠於110年6月7日死亡，依民法第1138

    、1144條規定，應由其配偶孫林惠美、長男孫智珣、長女孫

    智珊、次女孫智珏繼承。經原告查詢司法院家事事件公告網

    頁，查無被繼承人為孫睿誠之拋棄繼承、陳報遺產清冊、選

    任遺產管理人等家事事件，可確認上開繼承人皆未拋棄繼承

    ，而孫睿誠之繼承人等迄未辦理繼承登記。

　２原告於111年9月19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取得新北市○○區○○段0

    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

    分為189分之1，原告不欲繼續系爭土地之共有關係，爰提起

    本件共有物分割訴訟。系爭653地號土地面積為709平方公尺

    (約214.47坪)；系爭610地號土地面積為1237平方公尺(約37

    4.19坪)；系爭610-1地號面積為4平方公尺(約1.21坪) ，各

    筆土地之共有人多達數十人，如將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之方

    法分配予各筆土地全體共有人，將造成各共有人所分得土地

    面積細分零碎，有礙於系爭土地整體利用之使用價值及經濟

    利益。且系爭土地要由何共有人單獨取得所有權，及要以多

    少元補償其他未受分配之共有人，因共有人數眾多，難以達

    成共識，且受分配者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他共有人，又因

    土地價格難定，無法臻於公平，從而，系爭土地採原物分割

    實有困難。若採變價分割，系爭土地於變賣後，可經由拍賣

    程序競標，歸屬於同一人所有，避免土地細分及使用關係複

    雜，有利於整體規劃、利用，達到最大之經濟效用，經由競

    標之結果亦可提高系爭土地之價格。且共有人中如有對於系

    爭土地有感情上或生活上之依存關係，可評估自身之資力，

    行使優先承買權參與競標，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對全體

    共有人亦屬公允，是系爭土地採取變價分割方法，應屬適當

    、公平。

　３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公共交通道路之用地如已為

    公有，則不得變更私有等語。然系爭土地原屬私有土地，各

    共有人本有請求法院裁判分割之權利，新北市政府係於100

    年3月17日、同年6月16日因接管而登記為共有人之一，系爭

    土地在未依法徵收或協議價購方式收歸國有之前，尚不得剝

    奪其他共有人訴請裁判分割之權利。且變價分割亦未因此變

    更系爭土地原有之性質，仍應受公眾通行之限制，與公共利

    益或與公用目的不相妨害，自無不許分割之理。又法院裁判

    分割共有物時，係依民法規定以分割方式消滅共有關係，並

    無法律限制道路用地不得分割之明文，變價分割後，包括被

    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在內之所有共有人均可行使優先承

    買權參與法院公開拍賣，自不能因將來不確定之拍賣結果限

    制共有人行使分割之權利。系爭土地既不因分割結果改變現

    況而不再供公眾使用，使用目的並未因分割而受有影響，應

    無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

　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辯稱：「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

    ，目前全部因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作為道路使用，計算本處土

    地持分價值新臺幣（下同）6155萬6663元，倘遭變價分割，

    恐造成本處後續將以更高之價額價購或徵收取得，造成嚴重

    財政負擔，有害公益」等語。惟新北市政府迄無任何編列預

    算及經費辦理徵收系爭土地之計畫，且現今各級政府財源短

    缺，就既成道路予以徵收補償之案例鮮少聽聞，日後辦理徵

    收補償之可能性微乎其微，自難以此將來不確定之因素為作

    為不同意變價分割之理由。

　５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辯稱: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

    訴訟係權利濫用等語，然原告訴請分割，係本為其所有權能

    之合法行使，使共有之關係容易消滅，於公私皆有稗益，參

    照民法第823條第l項賦予共有人隨時解消共有關係之立法意

    旨，難謂原告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所謂權利濫用者，須兼

    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

    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等要件。若有一要件不符合

    ，即難以構成權利濫用。共有物分割訴訟之性質為形成訴訟

    ，法院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共有人提出分割方法是否採

    納，則屬法院職權判斷事項，至應如何調和系爭土地使用現

    狀，平衡共有人間受分配之利益，則為分割方法適當與否之

    問題，自與權利濫用無關。本件除原告主張變價分割之方案

    外，被告亦有提出原物分割兼金錢補償之方案，供法院斟酌

    ，何者方案可採，委由法院裁量決定，究應如何分割，在本

    件訴訟判決確定前均屬未定，如何謂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必會

    造成被告所受損害極大之結果，而可推認其係專以損害他人

    為目的？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所主張之分割方案，既無

    拘束法院之效力，至多僅涉及分割方法適當與否，遑論原告

    提起本件訴訟有何專以損害他共有人為目的。原告主張變價

    分割方案係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之方式，有機會使系爭土地市

    場價值極大化，系爭土地若值高價，則公告拍賣之後，應買

    人競相出價，自得以公平之價格賣出。且各共有人均可按應

    有部分比例受有價金分配，獲得應有之對價，價金利益由各

    共有人均霑，且各共有人亦有優先承買權可資行使，可獨自

    或集資買回系爭土地，兩造經由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土地之機

    會均等，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民法第824

    條第7項參照），並非以經濟優劣決定何人優先承買，自無

    原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

    情事。又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指稱原告為不動產專業

    買賣公司，以變價分割廉價取得土地，獨佔開發之利益，同

    時使地主失去長期持有土地之增值利益等語，惟系爭土地作

    為巷道使用，縱使原告經由變價分割取得土地，僅能維持原

    有供他人通行使用目的，不得變更通行之目的做為建地或其

    他用途使用，試問原告要如何獨佔開發之利益？再者，系爭

    土地現作為巷道，僅供通行使用，非屬可立即供建築使用之

    建地，並無大幅增值潛力。何況，參照民法第823條規定之

    立法意旨明確闡明共有於改良共有物不無妨礙，且於共有物

    之融通亦多阻礙，有損於國家經濟，賦予任何共有人可隨時

    請求分割，以解消共有關係。若任由共有關係長久存續，共

    有人之人數往往隨著時間及繼承關係而逐漸增多，致共有關

    係更加趨於複雜，增添日後裁判分割或協議分割之困難。依

    照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上開論述之邏輯，形同系爭土

    地必須永久維持共有關係，任何共有人均不得訴請裁判分割

    ，否則即構成權利濫用，明顯有悖於民法第823條規定使共

    有關係易於消滅之立法意旨。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指

    摘原告權利濫用等語，無可採信。再退萬步言，共有人出於

    便於開發、整合系爭土地而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核屬正當

    之經濟目的，自難認係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故被告新

    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辯，自難採憑。

　６茲就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之分割方案，表示意見

    如下：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

    有部分面積之土地，並由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應為可行之

    分割方案云云，惟按分割共有物係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

    其分割方法，除部分共有人曾明示就其分得部分，仍願維持

    共有關係，或有民法第824條第4項規定情形外，不得將共有

    物之一部分歸部分共有人共有，創設另一新共有關係（最高

    法院110台上字第2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114年7月3日

    言詞辯論期日，僅有部分共有人到庭表示維持現狀，其餘被

    告並未明示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若採上開維持共有之分割

    方案，形同強令未明示同意維持共有之共有人於分割後必須

    繼續維持共有關係，日後勢必再就該共有部分請求分割，顯

    失裁判分割共有物之意義，並創設新的共有關係，自非可採

    之分割方案。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由原告單獨

    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云云，不僅未明確表明應由原告取得系

    爭土地之何一位置，如此分割之結果將造成土地細分，致使

    原告分割後之土地成為畸零地，難認允當。被告新北市政府

    養護工程處又稱：如原告應有部分面積過小，本案亦得由原

    告以外之其餘共有人依比例找補，使原告脫離本案共有關係

    云云，惟本件訴訟並非全體被告均已明確表明願意以金錢補

    償原告，自無強令無補償意願共有人以金錢補償原告。且所

    謂金錢補償應以何種價值計算為當？各共有人應補償多少金

    額？亦未見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計算。再者，採行此

    金錢補償之分割方案，受金錢補償之原告必須承擔被告等人

    無資力之風險，若被告應補償原告之價金無法提出，原告依

    民法第824條之l規定對被告分得系爭土地有抵押權，又須進

    行拍賣系爭土地以清償此債權，徒增相關之勞力、時間、費

    用，最終仍得到變價分割相同之結果。不如將系爭土地變賣

    ，由有購買意願之人競相出價。如共有中有保留土地之意願

    者，可於變價程序中享有優先承買權之保障，若未能買回系

    爭土地，亦獲有價金分配之利益，無損於被告之權益，變價

    分割方案相較於原物分割方案而言，應屬較為適當之分割方

    式。

　７並聲明：

　⑴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應就被繼承人孫睿

    誠所有如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之地號、面積、應有

    部分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⑵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之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

    價金由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之

    比例分配。

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則以：

　１原告主張變價分割，已構成權利濫用。原告身為專業不動產

    買賣公司，且若以其原名「一如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於

    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上查詢，可發現存有多則「分割共有

    物、拆屋還地」等判決，可見原告長期用相似手法，以變價

    分割拍賣之低價低成本取得土地，獨占其後開發利益，卻同

    時使地主失去長期持有土地之增值利益，顯有權利濫用而悖

    於誠信原則之情形，是原告本件請求變價分割係以損害他人

    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違反民法第l48條第l項規定，

    不應准許。

　２系爭土地使用分區係屬住宅區及商業區，目前土地係作為永

    和區公所管理之道路，則系爭土地屬已闢為道路之共有土地

    ，供公眾通行使用，事涉公益，應認構成因物之使用目的不

    能分割，是原告請求分割，並無理由。

　３退步言，縱認本案非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法院為

    裁判分割時，需衡酌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用及公共

    利益、全體或多數共有人利益等因素，並兼顧公平之原則。

    又共有物之裁判上分割，仍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必須以原物

    分割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例如原物性質上無法分割或

    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始得依變賣之方法分配價金，以

    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

    倘共有物在性質上並無不能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

    ，僅因共有人各執己見，難以整合其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者，

    法院仍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經濟價值

    及利用效益，依民法地824條所定之各種分割方法為適當之

    分配，尚不能逕行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４按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明文規定「左列土地不得為私有

    ：五、公共交通道路」，此之不得為私有，係指公共交通道

    路之土地如已為公有，則不得變為私有而言（司法院院字第

    1802號解釋參照）。其立法意旨係因公共交通道路土地屬於

    公共需用地、為顧及社會公共利益，依循土地政策之要求，

    宜歸國家所有，由政府機關管理經營之，故特明定不得私有

    。承前述，系爭土地現況為已開闢道路，且已供不特定公眾

    通行使用，如准許變價分割，將使已開闢道路由公有變為私

    有，有違反前揭土地法規定之疑慮，恐有害社會公益，顯有

    不當。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目前全部因成立公用地役關係

    作為道路使用，計算本處土地應有部分價值6155萬6663元，

    倘遭變價分割，恐造成本處後續將以更高之價額價購或徵收

    取得，造成嚴重財政負擔，有害公益。

　５再按國私共有土地辦理共有物分割作業要點第九點「國、公

    共有及國、公、私共有土地協議分割，得比照要點規定辦理

    。」；另按本要點第八點「他共有人訴請法院判決共有物分

    割時，得按第四點及第六點規定之分配位置、分配原則提出

    分配方案答辯、和解」；又按本要點第四點「協議分割分配

    之國有土地位置，以臨街、地形完整、易於管理使用為優先

    」，再按本要點第三點「協議分割之共有土地，部分已供公

    共使用或部分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應先辦理標示分割

    登記，並維持原權利範圍，再分別辦理協議分割」。雖本條

    係適用於協議分割之情形，惟依本條之立法意旨可知，公私

    共有土地如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應以維持原權利範圍

    為優先，可見國家應負有維持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完整性

    之國家義務存在，倘輕易就此公私共有土地變價分割，除公

    私益顯然失衡外，就後續都市計畫之執行，需用土地機關須

    取回土地之成本亦將提升，造成國家財政負擔，明顯有害公

    益之情事，可見一斑。原告僅以系爭土地人數眾多，即認原

    物分配顯有困難，未慮及系爭土地公私共有之情形，與一般

    私人共有之情形尚屬有間，原物分配是否有事實上或法律上

    之困難尚屬可議。

　６如原告欲解除共有關係，可讓原告單獨脫離共有關係，而其

    餘共有人仍維持共有。依最高法院實務見解，「道路用地」

    如考量兼顧全體共有人最大利益，而且土地再無細分實益時

    ，仍可採「維持共有」，簡言之，此種情形與民法第824條

    第4項中「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情形不同，即土

    地如無細分實益時，依實際情況、兼顧全體利益下，仍可判

    決維持共有。114年7月3日共同被告等當庭陳述，被告方均

    有意願維持共有，是以，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

    土地，並由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應為可行之分割方案。又

    如鈞院認原告應有部分面積過小，本案亦得由原告以外之其

    餘共有人依比例找補，使原告脫離本案共有關係，以符多數

    共有人維持共有之需求等語置辯。

　７並聲明：

　⑴先位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⑵備位答辯聲明：兩造共有如原告113年11月22日變更聲明狀附

    表一、二、三之土地，依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維持共有。

六、被告孫立賢、孫素卿、孫玉梅、孫智珣、孫伯坤則以：

　　不同意分割，希望維持現狀等語。

七、被告林鼎盛、孫立緯則以：

　　不同意分割，希望維持現狀。因為系爭土地分割後會價值減

    損，造成共有人之損失，且自法院拍賣取得之金額，實際上

    遠低於公告現值，會嚴重損害所有共有人之權利，所以有權

    利濫用之情事等語。

八、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

    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

    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共有物之分割在使共有關

    係變更為單獨所有，其性質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

    屬處分行為，須以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是以共有人

    就共有物如無處分權可資行使，共有人無從以協議方式為分

    割，法院亦不能依共有人之請求為裁判分割，故共有之不動

    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

    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

    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

    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

    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

    先例、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意旨參照）。本件原告

    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固得以其他共有人為被告訴請裁判分

    割系爭土地，惟因共有人孫睿誠已於110年6月7日死亡，其

    繼承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此有土地登記謄本、繼承系統表

    、繼承人名冊、孫睿誠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可參（見板司

    調卷第109至167頁、第255至263頁），原告訴請孫睿誠之繼

    承人即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就孫睿誠所

    遺系爭653、610、610-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3分之1辦理繼

    承登記，依上說明，其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供公眾通行之柏油

    路面，無論其為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或供特定多數

    人通行之私設道路，於分割後不妨害既成道路或私設道路供

    通行目的使用之前提下，現行法規並未限制其不得為權利分

    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2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業

    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

    第347頁至403頁、卷二第395至401頁），經核與原告所述相

    符，堪認為真實。次查，系爭3筆土地均為都市計畫範圍內

    土地，都市計畫案名為「（98年3月17日）擬定永和都市計

    畫細部計畫案」，而系爭610、653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住

    ○區○○○00000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商業區，非屬農業發展

    條例第3條所定義之耕地，亦無建物登記之記載，使用現況

    分別為新北市永和區豫溪街215、191及207巷道，路寬為6公

    尺，此有新北市永和區公所函、土地使用分區查詢、系爭3

    筆土地現況照片、系爭3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及勘

    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85頁、第347至403頁

    、卷二第187至195頁），系爭3筆土地雖現況為供公眾通行

    之既成道路，然並無法令限制道路不能變價分割。被告新北

    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雖辯稱：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權利濫用

    云云。惟按所謂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

    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

    不相當等要件。原告訴請分割，係本為其所有權能之合法行

    使，使共有之關係容易消滅，於公私皆有稗益，若任由共有

    關係長久存續，共有人之人數往往隨著時間及繼承關係而逐

    漸增多，致共有關係更加趨於複雜，增添日後裁判分割或協

    議分割之困難。共有人出於便於開發、整合系爭土地而提起

    分割共有物訴訟，核屬正當之經濟目的，自難認係專以損害

    他人為主要目的，參照民法第823條第l項賦予共有人隨時解

    消共有關係之立法意旨，難謂原告訴請裁判分割有何權利濫

    用之情事。

十、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為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現

    為供公眾通行之巷道，上有機車停車格，而系爭610地號土

    地面積為1237平方公尺、系爭610-1地號土地面積為4平方公

    尺、系爭653地號土地面積為709平方公尺，面積不大，然全

    體共有人之人數眾多，倘將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之方法分配

    予全體共有人，則各共有人所分配之面積過小，如此細分之

    結果，反將喪失系爭土地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足見系爭

    土地不適於原物分割之方法。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雖

    提出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土地，其餘共有人繼

    續保持共有之分割方案，惟除原告以外之共有人，未明示願

    繼續維持共有關係，則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提上開

    分割方案，自不可採。本院綜合審酌系爭3筆土地之面積、

    使用情形、土地之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等一

    切情狀，認系爭3筆土地應為變價分割，將所得價金按如附

    表一至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全體共有人之分割方式為

    適當。

十一、末按，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斟酌何種分

　　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

　　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

　　裁判分割共有物雖有理由，惟關於所支出之訴訟費用，應由

　　共有人全體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方屬公平，故本院審酌

　　兩造之利害關係，命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二、三

　　所示比例負擔。

十二、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附表一：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智慧 1/135 6 孫雅敏 1/135 7 孫佳莉 1/135 8 林美淑 1/189 9 林美純 1/189 10 林瑞雲 1/189 11 林瑞娟 1/189 12 林瑞卿 1/189 13 林文玉 1/189 14 林鼎盛 1/189 15 孫立緯 5/135 16 孫重銘 1/27 17 孫素卿 1/36 18 孫金蟬 1/36 19 孫逸青 1/36 20 孫金枝 1/36 21 孫玉梅 1/36 22 孫慧敏 1/36 23 吳錫廷 1/135 24 張桓榮 1/108 25 張至栗 1/108 26 張菁菁 1/108 27 張雅惠 1/108 28 孫弘昇 1/54 29 孫弘仁 1/54 30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31 曹桂芳 1/81 32 孫立賢 4/81 33 孫立權 1/162 34 陳錦河 1/189 35 陳炳彰 1/189 36 陳美雪 1/189 37 陳美淑 1/189 38 陳美伶 1/189 39 林建君 1/189 40 易秀絹 1/162 41 孫智明 1/135 42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附表二：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智慧 1/135 6 孫雅敏 1/135 7 孫佳莉 1/135 8 林美淑 1/189 9 林美純 1/189 10 林瑞雲 1/189 11 林瑞娟 1/189 12 林瑞卿 1/189 13 林文玉 1/189 14 林鼎盛 1/189 15 劉靜美 2/135 16 孫佩茹 1/135 17 孫玉綺 1/135 18 孫立緯 1/135 19 孫重銘 1/27 20 孫伯坤 1/6 21 吳錫廷 1/135 22 張桓榮 1/108 23 張至栗 1/108 24 張菁菁 1/108 25 張雅惠 1/108 26 孫弘昇 1/54 27 張晟鑫 1/54 28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29 曹桂芳 1/81 30 孫立賢 4/81 31 鄭明珍 1/81 32 陳錦河 1/189 33 陳炳彰 1/189 34 陳美雪 1/189 35 陳美淑 1/189 36 陳美伶 1/189 37 林建君 1/189 38 孫智明 1/135 39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附表三：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立賢 4/81 6 孫智慧 1/135 7 孫智明 1/135 8 孫雅敏 1/135 9 孫佳莉 1/135 10 林美淑 1/189 11 林美純 1/189 12 林瑞雲 1/189 13 林瑞娟 1/189 14 林瑞卿 1/189 15 林文玉 1/189 16 林鼎盛 1/189 17 劉靜美 2/135 18 孫佩茹 1/135 19 孫玉綺 1/135 20 孫立緯 1/135 21 孫重銘 1/27 22 孫伯坤 1/6 23 吳錫廷 1/135 24 張桓榮 1/108 25 張至栗 1/108 26 張菁菁 1/108 27 張雅惠 1/108 28 孫弘昇 1/54 29 張晟鑫 1/54 30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31 曹桂芳 1/81 32 鄭明珍 1/81 33 陳錦河 1/189 34 陳炳彰 1/189 35 陳美雪 1/189 36 陳美淑 1/189 37 陳美伶 1/189 38 林建君 1/189 39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28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簡彧川  
            賴志凱律師
被      告  孫立賢（兼黃芳儀承受訴訟人）


            孫智慧  
            孫智明  
            孫雅敏  
            孫佳莉  


            林美淑  
            林美純  
            林瑞雲  
            林瑞娟  


            林瑞卿  
            林文玉  


            林鼎盛  


            劉靜美  
            孫佩茹  




            孫玉綺  
            孫立緯  


            孫重銘  
            孫伯坤  


            吳錫廷  
            張桓榮  
            張至栗  


            張菁菁  
            張雅惠  


            孫弘昇  


            張晟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鄭立輝  
訴訟代理人  林姿玗  
            江怡貞  
            蘇得鳴律師
被      告  曹桂芳  
            鄭明珍  


            陳錦河  
            陳炳彰  
            陳美雪  
            陳美淑  
            陳美伶  
            林建君  
            孫素卿  
            孫金蟬  
            孫逸青  
            孫金枝  
            孫玉梅  
            孫慧敏  
            孫弘仁  


            孫立權  
             易秀絹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號              現應送達處所不明          
            孫林惠美(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珊(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珏(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珣(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珣、孫智珊、孫智珏應就其等被繼承人孫睿誠所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三、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四、原告與附表三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五、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至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受託人之信託任務終了者，訴訟程序在新受託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1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黃芳儀以信託為原因，登記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嗣於114年7月24日黃芳儀塗銷信託登記，登記為被告孫立賢所有，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1至401頁），原告具狀聲明被告孫立賢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89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5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起訴後追加訴外人孫睿誠之繼承人即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為被告（見113年度板司簡字第376號卷第267至270頁），核原告追加上開被告，乃因分割共有物之訴訟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故原告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為被告，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孫立賢、孫智慧、孫智明、孫雅敏、孫佳莉、林美淑、林美純、林瑞雲、林瑞娟、林瑞卿、林文玉、林鼎盛、劉靜美、孫珮茹、孫玉綺、孫立緯、孫重銘、吳錫廷、張桓榮、張至栗、張菁菁、張雅惠、孫弘昇、張晟鑫、曹桂芳、鄭明珍、陳錦河、陳炳彰、陳美雪、陳美淑、陳美伶、林建君、孫素卿、孫金蟬、孫逸青、孫金枝、孫玉梅、孫慧敏、孫弘仁、孫立權、易秀絹、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均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原告主張：
　１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孫睿誠於110年6月7日死亡，依民法第1138、1144條規定，應由其配偶孫林惠美、長男孫智珣、長女孫智珊、次女孫智珏繼承。經原告查詢司法院家事事件公告網頁，查無被繼承人為孫睿誠之拋棄繼承、陳報遺產清冊、選任遺產管理人等家事事件，可確認上開繼承人皆未拋棄繼承，而孫睿誠之繼承人等迄未辦理繼承登記。
　２原告於111年9月19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取得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為189分之1，原告不欲繼續系爭土地之共有關係，爰提起本件共有物分割訴訟。系爭653地號土地面積為709平方公尺(約214.47坪)；系爭610地號土地面積為1237平方公尺(約374.19坪)；系爭610-1地號面積為4平方公尺(約1.21坪) ，各筆土地之共有人多達數十人，如將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之方法分配予各筆土地全體共有人，將造成各共有人所分得土地面積細分零碎，有礙於系爭土地整體利用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且系爭土地要由何共有人單獨取得所有權，及要以多少元補償其他未受分配之共有人，因共有人數眾多，難以達成共識，且受分配者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他共有人，又因土地價格難定，無法臻於公平，從而，系爭土地採原物分割實有困難。若採變價分割，系爭土地於變賣後，可經由拍賣程序競標，歸屬於同一人所有，避免土地細分及使用關係複雜，有利於整體規劃、利用，達到最大之經濟效用，經由競標之結果亦可提高系爭土地之價格。且共有人中如有對於系爭土地有感情上或生活上之依存關係，可評估自身之資力，行使優先承買權參與競標，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對全體共有人亦屬公允，是系爭土地採取變價分割方法，應屬適當、公平。
　３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公共交通道路之用地如已為公有，則不得變更私有等語。然系爭土地原屬私有土地，各共有人本有請求法院裁判分割之權利，新北市政府係於100年3月17日、同年6月16日因接管而登記為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在未依法徵收或協議價購方式收歸國有之前，尚不得剝奪其他共有人訴請裁判分割之權利。且變價分割亦未因此變更系爭土地原有之性質，仍應受公眾通行之限制，與公共利益或與公用目的不相妨害，自無不許分割之理。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時，係依民法規定以分割方式消滅共有關係，並無法律限制道路用地不得分割之明文，變價分割後，包括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在內之所有共有人均可行使優先承買權參與法院公開拍賣，自不能因將來不確定之拍賣結果限制共有人行使分割之權利。系爭土地既不因分割結果改變現況而不再供公眾使用，使用目的並未因分割而受有影響，應無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
　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辯稱：「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目前全部因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作為道路使用，計算本處土地持分價值新臺幣（下同）6155萬6663元，倘遭變價分割，恐造成本處後續將以更高之價額價購或徵收取得，造成嚴重財政負擔，有害公益」等語。惟新北市政府迄無任何編列預算及經費辦理徵收系爭土地之計畫，且現今各級政府財源短缺，就既成道路予以徵收補償之案例鮮少聽聞，日後辦理徵收補償之可能性微乎其微，自難以此將來不確定之因素為作為不同意變價分割之理由。
　５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辯稱: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係權利濫用等語，然原告訴請分割，係本為其所有權能之合法行使，使共有之關係容易消滅，於公私皆有稗益，參照民法第823條第l項賦予共有人隨時解消共有關係之立法意旨，難謂原告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所謂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等要件。若有一要件不符合，即難以構成權利濫用。共有物分割訴訟之性質為形成訴訟，法院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共有人提出分割方法是否採納，則屬法院職權判斷事項，至應如何調和系爭土地使用現狀，平衡共有人間受分配之利益，則為分割方法適當與否之問題，自與權利濫用無關。本件除原告主張變價分割之方案外，被告亦有提出原物分割兼金錢補償之方案，供法院斟酌，何者方案可採，委由法院裁量決定，究應如何分割，在本件訴訟判決確定前均屬未定，如何謂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必會造成被告所受損害極大之結果，而可推認其係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所主張之分割方案，既無拘束法院之效力，至多僅涉及分割方法適當與否，遑論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何專以損害他共有人為目的。原告主張變價分割方案係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之方式，有機會使系爭土地市場價值極大化，系爭土地若值高價，則公告拍賣之後，應買人競相出價，自得以公平之價格賣出。且各共有人均可按應有部分比例受有價金分配，獲得應有之對價，價金利益由各共有人均霑，且各共有人亦有優先承買權可資行使，可獨自或集資買回系爭土地，兩造經由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土地之機會均等，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民法第824條第7項參照），並非以經濟優劣決定何人優先承買，自無原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情事。又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指稱原告為不動產專業買賣公司，以變價分割廉價取得土地，獨佔開發之利益，同時使地主失去長期持有土地之增值利益等語，惟系爭土地作為巷道使用，縱使原告經由變價分割取得土地，僅能維持原有供他人通行使用目的，不得變更通行之目的做為建地或其他用途使用，試問原告要如何獨佔開發之利益？再者，系爭土地現作為巷道，僅供通行使用，非屬可立即供建築使用之建地，並無大幅增值潛力。何況，參照民法第823條規定之立法意旨明確闡明共有於改良共有物不無妨礙，且於共有物之融通亦多阻礙，有損於國家經濟，賦予任何共有人可隨時請求分割，以解消共有關係。若任由共有關係長久存續，共有人之人數往往隨著時間及繼承關係而逐漸增多，致共有關係更加趨於複雜，增添日後裁判分割或協議分割之困難。依照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上開論述之邏輯，形同系爭土地必須永久維持共有關係，任何共有人均不得訴請裁判分割，否則即構成權利濫用，明顯有悖於民法第823條規定使共有關係易於消滅之立法意旨。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指摘原告權利濫用等語，無可採信。再退萬步言，共有人出於便於開發、整合系爭土地而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核屬正當之經濟目的，自難認係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故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辯，自難採憑。
　６茲就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之分割方案，表示意見如下：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土地，並由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應為可行之分割方案云云，惟按分割共有物係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其分割方法，除部分共有人曾明示就其分得部分，仍願維持共有關係，或有民法第824條第4項規定情形外，不得將共有物之一部分歸部分共有人共有，創設另一新共有關係（最高法院110台上字第2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僅有部分共有人到庭表示維持現狀，其餘被告並未明示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若採上開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案，形同強令未明示同意維持共有之共有人於分割後必須繼續維持共有關係，日後勢必再就該共有部分請求分割，顯失裁判分割共有物之意義，並創設新的共有關係，自非可採之分割方案。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云云，不僅未明確表明應由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何一位置，如此分割之結果將造成土地細分，致使原告分割後之土地成為畸零地，難認允當。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稱：如原告應有部分面積過小，本案亦得由原告以外之其餘共有人依比例找補，使原告脫離本案共有關係云云，惟本件訴訟並非全體被告均已明確表明願意以金錢補償原告，自無強令無補償意願共有人以金錢補償原告。且所謂金錢補償應以何種價值計算為當？各共有人應補償多少金額？亦未見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計算。再者，採行此金錢補償之分割方案，受金錢補償之原告必須承擔被告等人無資力之風險，若被告應補償原告之價金無法提出，原告依民法第824條之l規定對被告分得系爭土地有抵押權，又須進行拍賣系爭土地以清償此債權，徒增相關之勞力、時間、費用，最終仍得到變價分割相同之結果。不如將系爭土地變賣，由有購買意願之人競相出價。如共有中有保留土地之意願者，可於變價程序中享有優先承買權之保障，若未能買回系爭土地，亦獲有價金分配之利益，無損於被告之權益，變價分割方案相較於原物分割方案而言，應屬較為適當之分割方式。
　７並聲明：
　⑴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應就被繼承人孫睿誠所有如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之地號、面積、應有部分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⑵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之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則以：
　１原告主張變價分割，已構成權利濫用。原告身為專業不動產買賣公司，且若以其原名「一如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於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上查詢，可發現存有多則「分割共有物、拆屋還地」等判決，可見原告長期用相似手法，以變價分割拍賣之低價低成本取得土地，獨占其後開發利益，卻同時使地主失去長期持有土地之增值利益，顯有權利濫用而悖於誠信原則之情形，是原告本件請求變價分割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違反民法第l48條第l項規定，不應准許。
　２系爭土地使用分區係屬住宅區及商業區，目前土地係作為永和區公所管理之道路，則系爭土地屬已闢為道路之共有土地，供公眾通行使用，事涉公益，應認構成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是原告請求分割，並無理由。
　３退步言，縱認本案非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法院為裁判分割時，需衡酌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全體或多數共有人利益等因素，並兼顧公平之原則。又共有物之裁判上分割，仍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必須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例如原物性質上無法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始得依變賣之方法分配價金，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倘共有物在性質上並無不能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僅因共有人各執己見，難以整合其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者，法院仍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經濟價值及利用效益，依民法地824條所定之各種分割方法為適當之分配，尚不能逕行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４按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明文規定「左列土地不得為私有：五、公共交通道路」，此之不得為私有，係指公共交通道路之土地如已為公有，則不得變為私有而言（司法院院字第1802號解釋參照）。其立法意旨係因公共交通道路土地屬於公共需用地、為顧及社會公共利益，依循土地政策之要求，宜歸國家所有，由政府機關管理經營之，故特明定不得私有。承前述，系爭土地現況為已開闢道路，且已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使用，如准許變價分割，將使已開闢道路由公有變為私有，有違反前揭土地法規定之疑慮，恐有害社會公益，顯有不當。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目前全部因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作為道路使用，計算本處土地應有部分價值6155萬6663元，倘遭變價分割，恐造成本處後續將以更高之價額價購或徵收取得，造成嚴重財政負擔，有害公益。
　５再按國私共有土地辦理共有物分割作業要點第九點「國、公共有及國、公、私共有土地協議分割，得比照要點規定辦理。」；另按本要點第八點「他共有人訴請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時，得按第四點及第六點規定之分配位置、分配原則提出分配方案答辯、和解」；又按本要點第四點「協議分割分配之國有土地位置，以臨街、地形完整、易於管理使用為優先」，再按本要點第三點「協議分割之共有土地，部分已供公共使用或部分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應先辦理標示分割登記，並維持原權利範圍，再分別辦理協議分割」。雖本條係適用於協議分割之情形，惟依本條之立法意旨可知，公私共有土地如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應以維持原權利範圍為優先，可見國家應負有維持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完整性之國家義務存在，倘輕易就此公私共有土地變價分割，除公私益顯然失衡外，就後續都市計畫之執行，需用土地機關須取回土地之成本亦將提升，造成國家財政負擔，明顯有害公益之情事，可見一斑。原告僅以系爭土地人數眾多，即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未慮及系爭土地公私共有之情形，與一般私人共有之情形尚屬有間，原物分配是否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尚屬可議。
　６如原告欲解除共有關係，可讓原告單獨脫離共有關係，而其餘共有人仍維持共有。依最高法院實務見解，「道路用地」如考量兼顧全體共有人最大利益，而且土地再無細分實益時，仍可採「維持共有」，簡言之，此種情形與民法第824條第4項中「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情形不同，即土地如無細分實益時，依實際情況、兼顧全體利益下，仍可判決維持共有。114年7月3日共同被告等當庭陳述，被告方均有意願維持共有，是以，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土地，並由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應為可行之分割方案。又如鈞院認原告應有部分面積過小，本案亦得由原告以外之其餘共有人依比例找補，使原告脫離本案共有關係，以符多數共有人維持共有之需求等語置辯。
　７並聲明：
　⑴先位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⑵備位答辯聲明：兩造共有如原告113年11月22日變更聲明狀附表一、二、三之土地，依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維持共有。
六、被告孫立賢、孫素卿、孫玉梅、孫智珣、孫伯坤則以：
　　不同意分割，希望維持現狀等語。
七、被告林鼎盛、孫立緯則以：
　　不同意分割，希望維持現狀。因為系爭土地分割後會價值減損，造成共有人之損失，且自法院拍賣取得之金額，實際上遠低於公告現值，會嚴重損害所有共有人之權利，所以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語。
八、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共有物之分割在使共有關係變更為單獨所有，其性質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須以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是以共有人就共有物如無處分權可資行使，共有人無從以協議方式為分割，法院亦不能依共有人之請求為裁判分割，故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先例、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固得以其他共有人為被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惟因共有人孫睿誠已於110年6月7日死亡，其繼承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此有土地登記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名冊、孫睿誠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可參（見板司調卷第109至167頁、第255至263頁），原告訴請孫睿誠之繼承人即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就孫睿誠所遺系爭653、610、610-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依上說明，其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供公眾通行之柏油路面，無論其為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或供特定多數人通行之私設道路，於分割後不妨害既成道路或私設道路供通行目的使用之前提下，現行法規並未限制其不得為權利分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2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47頁至403頁、卷二第395至401頁），經核與原告所述相符，堪認為真實。次查，系爭3筆土地均為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都市計畫案名為「（98年3月17日）擬定永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而系爭610、653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住○區○○○00000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商業區，非屬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所定義之耕地，亦無建物登記之記載，使用現況分別為新北市永和區豫溪街215、191及207巷道，路寬為6公尺，此有新北市永和區公所函、土地使用分區查詢、系爭3筆土地現況照片、系爭3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及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85頁、第347至403頁、卷二第187至195頁），系爭3筆土地雖現況為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然並無法令限制道路不能變價分割。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雖辯稱：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權利濫用云云。惟按所謂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等要件。原告訴請分割，係本為其所有權能之合法行使，使共有之關係容易消滅，於公私皆有稗益，若任由共有關係長久存續，共有人之人數往往隨著時間及繼承關係而逐漸增多，致共有關係更加趨於複雜，增添日後裁判分割或協議分割之困難。共有人出於便於開發、整合系爭土地而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核屬正當之經濟目的，自難認係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參照民法第823條第l項賦予共有人隨時解消共有關係之立法意旨，難謂原告訴請裁判分割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
十、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為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現為供公眾通行之巷道，上有機車停車格，而系爭610地號土地面積為1237平方公尺、系爭610-1地號土地面積為4平方公尺、系爭653地號土地面積為709平方公尺，面積不大，然全體共有人之人數眾多，倘將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之方法分配予全體共有人，則各共有人所分配之面積過小，如此細分之結果，反將喪失系爭土地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足見系爭土地不適於原物分割之方法。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雖提出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土地，其餘共有人繼續保持共有之分割方案，惟除原告以外之共有人，未明示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則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提上開分割方案，自不可採。本院綜合審酌系爭3筆土地之面積、使用情形、土地之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等一切情狀，認系爭3筆土地應為變價分割，將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全體共有人之分割方式為適當。
十一、末按，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斟酌何種分
　　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
　　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
　　裁判分割共有物雖有理由，惟關於所支出之訴訟費用，應由
　　共有人全體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方屬公平，故本院審酌
　　兩造之利害關係，命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二、三
　　所示比例負擔。
十二、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附表一：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智慧

		1/135



		6

		孫雅敏

		1/135



		7

		孫佳莉

		1/135



		8

		林美淑

		1/189



		9

		林美純

		1/189



		10

		林瑞雲

		1/189



		11

		林瑞娟

		1/189



		12

		林瑞卿

		1/189



		13

		林文玉

		1/189



		14

		林鼎盛

		1/189



		15

		孫立緯

		5/135



		16

		孫重銘

		1/27



		17

		孫素卿

		1/36



		18

		孫金蟬

		1/36



		19

		孫逸青

		1/36



		20

		孫金枝

		1/36



		21

		孫玉梅

		1/36



		22

		孫慧敏

		1/36



		23

		吳錫廷

		1/135



		24

		張桓榮

		1/108



		25

		張至栗

		1/108



		26

		張菁菁

		1/108



		27

		張雅惠

		1/108



		28

		孫弘昇

		1/54



		29

		孫弘仁

		1/54



		30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31

		曹桂芳

		1/81



		32

		孫立賢

		4/81



		33

		孫立權

		1/162



		34

		陳錦河

		1/189



		35

		陳炳彰

		1/189



		36

		陳美雪

		1/189



		37

		陳美淑

		1/189



		38

		陳美伶

		1/189



		39

		林建君

		1/189



		40

		易秀絹

		1/162



		41

		孫智明

		1/135



		42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附表二：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智慧

		1/135



		6

		孫雅敏

		1/135



		7

		孫佳莉

		1/135



		8

		林美淑

		1/189



		9

		林美純

		1/189



		10

		林瑞雲

		1/189



		11

		林瑞娟

		1/189



		12

		林瑞卿

		1/189



		13

		林文玉

		1/189



		14

		林鼎盛

		1/189



		15

		劉靜美

		2/135



		16

		孫佩茹

		1/135



		17

		孫玉綺

		1/135



		18

		孫立緯

		1/135



		19

		孫重銘

		1/27



		20

		孫伯坤

		1/6



		21

		吳錫廷

		1/135



		22

		張桓榮

		1/108



		23

		張至栗

		1/108



		24

		張菁菁

		1/108



		25

		張雅惠

		1/108



		26

		孫弘昇

		1/54



		27

		張晟鑫

		1/54



		28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29

		曹桂芳

		1/81



		30

		孫立賢

		4/81



		31

		鄭明珍

		1/81



		32

		陳錦河

		1/189



		33

		陳炳彰

		1/189



		34

		陳美雪

		1/189



		35

		陳美淑

		1/189



		36

		陳美伶

		1/189



		37

		林建君

		1/189



		38

		孫智明

		1/135



		39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附表三：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立賢

		4/81



		6

		孫智慧

		1/135



		7

		孫智明

		1/135



		8

		孫雅敏

		1/135



		9

		孫佳莉

		1/135



		10

		林美淑

		1/189



		11

		林美純

		1/189



		12

		林瑞雲

		1/189



		13

		林瑞娟

		1/189



		14

		林瑞卿

		1/189



		15

		林文玉

		1/189



		16

		林鼎盛

		1/189



		17

		劉靜美

		2/135



		18

		孫佩茹

		1/135



		19

		孫玉綺

		1/135



		20

		孫立緯

		1/135



		21

		孫重銘

		1/27



		22

		孫伯坤

		1/6



		23

		吳錫廷

		1/135



		24

		張桓榮

		1/108



		25

		張至栗

		1/108



		26

		張菁菁

		1/108



		27

		張雅惠

		1/108



		28

		孫弘昇

		1/54



		29

		張晟鑫

		1/54



		30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31

		曹桂芳

		1/81



		32

		鄭明珍

		1/81



		33

		陳錦河

		1/189



		34

		陳炳彰

		1/189



		35

		陳美雪

		1/189



		36

		陳美淑

		1/189



		37

		陳美伶

		1/189



		38

		林建君

		1/189



		39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28號

原      告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泰昌  

訴訟代理人  簡彧川  

            賴志凱律師

被      告  孫立賢（兼黃芳儀承受訴訟人）



            孫智慧  

            孫智明  

            孫雅敏  

            孫佳莉  



            林美淑  

            林美純  

            林瑞雲  

            林瑞娟  



            林瑞卿  

            林文玉  



            林鼎盛  



            劉靜美  

            孫佩茹  





            孫玉綺  

            孫立緯  



            孫重銘  

            孫伯坤  



            吳錫廷  

            張桓榮  

            張至栗  



            張菁菁  

            張雅惠  



            孫弘昇  



            張晟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鄭立輝  

訴訟代理人  林姿玗  

            江怡貞  

            蘇得鳴律師

被      告  曹桂芳  

            鄭明珍  



            陳錦河  

            陳炳彰  

            陳美雪  

            陳美淑  

            陳美伶  

            林建君  

            孫素卿  

            孫金蟬  

            孫逸青  

            孫金枝  

            孫玉梅  

            孫慧敏  

            孫弘仁  



            孫立權  

             易秀絹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號              現應送達處所不明          

            孫林惠美(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珊(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珏(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原住○○市○○區○○○路○段000巷0○0號4樓



            孫智珣(即孫睿誠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珣、孫智珊、孫智珏應就其等被繼承人孫睿誠所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

二、原告與附表一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一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三、原告與附表二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四、原告與附表三之被告共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如附表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

五、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一至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受託人之信託任務終了者，訴訟程序在新受託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1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黃芳儀以信託為原因，登記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嗣於114年7月24日黃芳儀塗銷信託登記，登記為被告孫立賢所有，有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1至401頁），原告具狀聲明被告孫立賢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89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5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起訴後追加訴外人孫睿誠之繼承人即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為被告（見113年度板司簡字第376號卷第267至270頁），核原告追加上開被告，乃因分割共有物之訴訟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故原告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為被告，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孫立賢、孫智慧、孫智明、孫雅敏、孫佳莉、林美淑、林美純、林瑞雲、林瑞娟、林瑞卿、林文玉、林鼎盛、劉靜美、孫珮茹、孫玉綺、孫立緯、孫重銘、吳錫廷、張桓榮、張至栗、張菁菁、張雅惠、孫弘昇、張晟鑫、曹桂芳、鄭明珍、陳錦河、陳炳彰、陳美雪、陳美淑、陳美伶、林建君、孫素卿、孫金蟬、孫逸青、孫金枝、孫玉梅、孫慧敏、孫弘仁、孫立權、易秀絹、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均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四、原告主張：

　１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孫睿誠於110年6月7日死亡，依民法第1138、1144條規定，應由其配偶孫林惠美、長男孫智珣、長女孫智珊、次女孫智珏繼承。經原告查詢司法院家事事件公告網頁，查無被繼承人為孫睿誠之拋棄繼承、陳報遺產清冊、選任遺產管理人等家事事件，可確認上開繼承人皆未拋棄繼承，而孫睿誠之繼承人等迄未辦理繼承登記。

　２原告於111年9月19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取得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為189分之1，原告不欲繼續系爭土地之共有關係，爰提起本件共有物分割訴訟。系爭653地號土地面積為709平方公尺(約214.47坪)；系爭610地號土地面積為1237平方公尺(約374.19坪)；系爭610-1地號面積為4平方公尺(約1.21坪) ，各筆土地之共有人多達數十人，如將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之方法分配予各筆土地全體共有人，將造成各共有人所分得土地面積細分零碎，有礙於系爭土地整體利用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且系爭土地要由何共有人單獨取得所有權，及要以多少元補償其他未受分配之共有人，因共有人數眾多，難以達成共識，且受分配者未必有資力以金錢補償他共有人，又因土地價格難定，無法臻於公平，從而，系爭土地採原物分割實有困難。若採變價分割，系爭土地於變賣後，可經由拍賣程序競標，歸屬於同一人所有，避免土地細分及使用關係複雜，有利於整體規劃、利用，達到最大之經濟效用，經由競標之結果亦可提高系爭土地之價格。且共有人中如有對於系爭土地有感情上或生活上之依存關係，可評估自身之資力，行使優先承買權參與競標，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對全體共有人亦屬公允，是系爭土地採取變價分割方法，應屬適當、公平。

　３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公共交通道路之用地如已為公有，則不得變更私有等語。然系爭土地原屬私有土地，各共有人本有請求法院裁判分割之權利，新北市政府係於100年3月17日、同年6月16日因接管而登記為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在未依法徵收或協議價購方式收歸國有之前，尚不得剝奪其他共有人訴請裁判分割之權利。且變價分割亦未因此變更系爭土地原有之性質，仍應受公眾通行之限制，與公共利益或與公用目的不相妨害，自無不許分割之理。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時，係依民法規定以分割方式消滅共有關係，並無法律限制道路用地不得分割之明文，變價分割後，包括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在內之所有共有人均可行使優先承買權參與法院公開拍賣，自不能因將來不確定之拍賣結果限制共有人行使分割之權利。系爭土地既不因分割結果改變現況而不再供公眾使用，使用目的並未因分割而受有影響，應無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

　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辯稱：「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目前全部因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作為道路使用，計算本處土地持分價值新臺幣（下同）6155萬6663元，倘遭變價分割，恐造成本處後續將以更高之價額價購或徵收取得，造成嚴重財政負擔，有害公益」等語。惟新北市政府迄無任何編列預算及經費辦理徵收系爭土地之計畫，且現今各級政府財源短缺，就既成道路予以徵收補償之案例鮮少聽聞，日後辦理徵收補償之可能性微乎其微，自難以此將來不確定之因素為作為不同意變價分割之理由。

　５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辯稱:原告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係權利濫用等語，然原告訴請分割，係本為其所有權能之合法行使，使共有之關係容易消滅，於公私皆有稗益，參照民法第823條第l項賦予共有人隨時解消共有關係之立法意旨，難謂原告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所謂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等要件。若有一要件不符合，即難以構成權利濫用。共有物分割訴訟之性質為形成訴訟，法院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共有人提出分割方法是否採納，則屬法院職權判斷事項，至應如何調和系爭土地使用現狀，平衡共有人間受分配之利益，則為分割方法適當與否之問題，自與權利濫用無關。本件除原告主張變價分割之方案外，被告亦有提出原物分割兼金錢補償之方案，供法院斟酌，何者方案可採，委由法院裁量決定，究應如何分割，在本件訴訟判決確定前均屬未定，如何謂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必會造成被告所受損害極大之結果，而可推認其係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所主張之分割方案，既無拘束法院之效力，至多僅涉及分割方法適當與否，遑論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何專以損害他共有人為目的。原告主張變價分割方案係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之方式，有機會使系爭土地市場價值極大化，系爭土地若值高價，則公告拍賣之後，應買人競相出價，自得以公平之價格賣出。且各共有人均可按應有部分比例受有價金分配，獲得應有之對價，價金利益由各共有人均霑，且各共有人亦有優先承買權可資行使，可獨自或集資買回系爭土地，兩造經由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土地之機會均等，有2人以上願優先承買者，以抽籤定之（民法第824條第7項參照），並非以經濟優劣決定何人優先承買，自無原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情事。又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指稱原告為不動產專業買賣公司，以變價分割廉價取得土地，獨佔開發之利益，同時使地主失去長期持有土地之增值利益等語，惟系爭土地作為巷道使用，縱使原告經由變價分割取得土地，僅能維持原有供他人通行使用目的，不得變更通行之目的做為建地或其他用途使用，試問原告要如何獨佔開發之利益？再者，系爭土地現作為巷道，僅供通行使用，非屬可立即供建築使用之建地，並無大幅增值潛力。何況，參照民法第823條規定之立法意旨明確闡明共有於改良共有物不無妨礙，且於共有物之融通亦多阻礙，有損於國家經濟，賦予任何共有人可隨時請求分割，以解消共有關係。若任由共有關係長久存續，共有人之人數往往隨著時間及繼承關係而逐漸增多，致共有關係更加趨於複雜，增添日後裁判分割或協議分割之困難。依照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上開論述之邏輯，形同系爭土地必須永久維持共有關係，任何共有人均不得訴請裁判分割，否則即構成權利濫用，明顯有悖於民法第823條規定使共有關係易於消滅之立法意旨。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指摘原告權利濫用等語，無可採信。再退萬步言，共有人出於便於開發、整合系爭土地而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核屬正當之經濟目的，自難認係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故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辯，自難採憑。

　６茲就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之分割方案，表示意見如下：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土地，並由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應為可行之分割方案云云，惟按分割共有物係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其分割方法，除部分共有人曾明示就其分得部分，仍願維持共有關係，或有民法第824條第4項規定情形外，不得將共有物之一部分歸部分共有人共有，創設另一新共有關係（最高法院110台上字第2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114年7月3日言詞辯論期日，僅有部分共有人到庭表示維持現狀，其餘被告並未明示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若採上開維持共有之分割方案，形同強令未明示同意維持共有之共有人於分割後必須繼續維持共有關係，日後勢必再就該共有部分請求分割，顯失裁判分割共有物之意義，並創設新的共有關係，自非可採之分割方案。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主張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云云，不僅未明確表明應由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何一位置，如此分割之結果將造成土地細分，致使原告分割後之土地成為畸零地，難認允當。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又稱：如原告應有部分面積過小，本案亦得由原告以外之其餘共有人依比例找補，使原告脫離本案共有關係云云，惟本件訴訟並非全體被告均已明確表明願意以金錢補償原告，自無強令無補償意願共有人以金錢補償原告。且所謂金錢補償應以何種價值計算為當？各共有人應補償多少金額？亦未見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計算。再者，採行此金錢補償之分割方案，受金錢補償之原告必須承擔被告等人無資力之風險，若被告應補償原告之價金無法提出，原告依民法第824條之l規定對被告分得系爭土地有抵押權，又須進行拍賣系爭土地以清償此債權，徒增相關之勞力、時間、費用，最終仍得到變價分割相同之結果。不如將系爭土地變賣，由有購買意願之人競相出價。如共有中有保留土地之意願者，可於變價程序中享有優先承買權之保障，若未能買回系爭土地，亦獲有價金分配之利益，無損於被告之權益，變價分割方案相較於原物分割方案而言，應屬較為適當之分割方式。

　７並聲明：

　⑴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應就被繼承人孫睿誠所有如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之地號、面積、應有部分之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⑵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之不動產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所示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五、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則以：

　１原告主張變價分割，已構成權利濫用。原告身為專業不動產買賣公司，且若以其原名「一如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於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上查詢，可發現存有多則「分割共有物、拆屋還地」等判決，可見原告長期用相似手法，以變價分割拍賣之低價低成本取得土地，獨占其後開發利益，卻同時使地主失去長期持有土地之增值利益，顯有權利濫用而悖於誠信原則之情形，是原告本件請求變價分割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違反民法第l48條第l項規定，不應准許。

　２系爭土地使用分區係屬住宅區及商業區，目前土地係作為永和區公所管理之道路，則系爭土地屬已闢為道路之共有土地，供公眾通行使用，事涉公益，應認構成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是原告請求分割，並無理由。

　３退步言，縱認本案非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法院為裁判分割時，需衡酌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全體或多數共有人利益等因素，並兼顧公平之原則。又共有物之裁判上分割，仍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必須以原物分割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例如原物性質上無法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始得依變賣之方法分配價金，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倘共有物在性質上並無不能分割或分割將減損其價值之情形，僅因共有人各執己見，難以整合其所提出之分割方案者，法院仍應斟酌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利害關係、經濟價值及利用效益，依民法地824條所定之各種分割方法為適當之分配，尚不能逕行變賣共有物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４按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明文規定「左列土地不得為私有：五、公共交通道路」，此之不得為私有，係指公共交通道路之土地如已為公有，則不得變為私有而言（司法院院字第1802號解釋參照）。其立法意旨係因公共交通道路土地屬於公共需用地、為顧及社會公共利益，依循土地政策之要求，宜歸國家所有，由政府機關管理經營之，故特明定不得私有。承前述，系爭土地現況為已開闢道路，且已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使用，如准許變價分割，將使已開闢道路由公有變為私有，有違反前揭土地法規定之疑慮，恐有害社會公益，顯有不當。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目前全部因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作為道路使用，計算本處土地應有部分價值6155萬6663元，倘遭變價分割，恐造成本處後續將以更高之價額價購或徵收取得，造成嚴重財政負擔，有害公益。

　５再按國私共有土地辦理共有物分割作業要點第九點「國、公共有及國、公、私共有土地協議分割，得比照要點規定辦理。」；另按本要點第八點「他共有人訴請法院判決共有物分割時，得按第四點及第六點規定之分配位置、分配原則提出分配方案答辯、和解」；又按本要點第四點「協議分割分配之國有土地位置，以臨街、地形完整、易於管理使用為優先」，再按本要點第三點「協議分割之共有土地，部分已供公共使用或部分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應先辦理標示分割登記，並維持原權利範圍，再分別辦理協議分割」。雖本條係適用於協議分割之情形，惟依本條之立法意旨可知，公私共有土地如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應以維持原權利範圍為優先，可見國家應負有維持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完整性之國家義務存在，倘輕易就此公私共有土地變價分割，除公私益顯然失衡外，就後續都市計畫之執行，需用土地機關須取回土地之成本亦將提升，造成國家財政負擔，明顯有害公益之情事，可見一斑。原告僅以系爭土地人數眾多，即認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未慮及系爭土地公私共有之情形，與一般私人共有之情形尚屬有間，原物分配是否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尚屬可議。

　６如原告欲解除共有關係，可讓原告單獨脫離共有關係，而其餘共有人仍維持共有。依最高法院實務見解，「道路用地」如考量兼顧全體共有人最大利益，而且土地再無細分實益時，仍可採「維持共有」，簡言之，此種情形與民法第824條第4項中「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情形不同，即土地如無細分實益時，依實際情況、兼顧全體利益下，仍可判決維持共有。114年7月3日共同被告等當庭陳述，被告方均有意願維持共有，是以，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土地，並由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應為可行之分割方案。又如鈞院認原告應有部分面積過小，本案亦得由原告以外之其餘共有人依比例找補，使原告脫離本案共有關係，以符多數共有人維持共有之需求等語置辯。

　７並聲明：

　⑴先位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⑵備位答辯聲明：兩造共有如原告113年11月22日變更聲明狀附表一、二、三之土地，依應有部分欄所示比例維持共有。

六、被告孫立賢、孫素卿、孫玉梅、孫智珣、孫伯坤則以：

　　不同意分割，希望維持現狀等語。

七、被告林鼎盛、孫立緯則以：

　　不同意分割，希望維持現狀。因為系爭土地分割後會價值減損，造成共有人之損失，且自法院拍賣取得之金額，實際上遠低於公告現值，會嚴重損害所有共有人之權利，所以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語。

八、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共有物之分割在使共有關係變更為單獨所有，其性質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交換，自屬處分行為，須以共有人之處分權存在為前提，是以共有人就共有物如無處分權可資行使，共有人無從以協議方式為分割，法院亦不能依共有人之請求為裁判分割，故共有之不動產之共有人中一人死亡，他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為求訴訟之經濟起見，可許原告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合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之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先例、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㈡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固得以其他共有人為被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惟因共有人孫睿誠已於110年6月7日死亡，其繼承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此有土地登記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名冊、孫睿誠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可參（見板司調卷第109至167頁、第255至263頁），原告訴請孫睿誠之繼承人即被告孫林惠美、孫智珊、孫智珏、孫智珣就孫睿誠所遺系爭653、610、610-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3分之1辦理繼承登記，依上說明，其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供公眾通行之柏油路面，無論其為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或供特定多數人通行之私設道路，於分割後不妨害既成道路或私設道路供通行目的使用之前提下，現行法規並未限制其不得為權利分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2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47頁至403頁、卷二第395至401頁），經核與原告所述相符，堪認為真實。次查，系爭3筆土地均為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都市計畫案名為「（98年3月17日）擬定永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案」，而系爭610、653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住○區○○○00000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商業區，非屬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所定義之耕地，亦無建物登記之記載，使用現況分別為新北市永和區豫溪街215、191及207巷道，路寬為6公尺，此有新北市永和區公所函、土地使用分區查詢、系爭3筆土地現況照片、系爭3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及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3至285頁、第347至403頁、卷二第187至195頁），系爭3筆土地雖現況為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然並無法令限制道路不能變價分割。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雖辯稱：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為權利濫用云云。惟按所謂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等要件。原告訴請分割，係本為其所有權能之合法行使，使共有之關係容易消滅，於公私皆有稗益，若任由共有關係長久存續，共有人之人數往往隨著時間及繼承關係而逐漸增多，致共有關係更加趨於複雜，增添日後裁判分割或協議分割之困難。共有人出於便於開發、整合系爭土地而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核屬正當之經濟目的，自難認係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參照民法第823條第l項賦予共有人隨時解消共有關係之立法意旨，難謂原告訴請裁判分割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

十、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為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現為供公眾通行之巷道，上有機車停車格，而系爭610地號土地面積為1237平方公尺、系爭610-1地號土地面積為4平方公尺、系爭653地號土地面積為709平方公尺，面積不大，然全體共有人之人數眾多，倘將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之方法分配予全體共有人，則各共有人所分配之面積過小，如此細分之結果，反將喪失系爭土地之使用價值及經濟利益，足見系爭土地不適於原物分割之方法。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雖提出由原告單獨取得其應有部分面積之土地，其餘共有人繼續保持共有之分割方案，惟除原告以外之共有人，未明示願繼續維持共有關係，則被告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所提上開分割方案，自不可採。本院綜合審酌系爭3筆土地之面積、使用情形、土地之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等一切情狀，認系爭3筆土地應為變價分割，將所得價金按如附表一至三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全體共有人之分割方式為適當。

十一、末按，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斟酌何種分

　　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

　　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

　　裁判分割共有物雖有理由，惟關於所支出之訴訟費用，應由

　　共有人全體按其應有部分比例負擔，方屬公平，故本院審酌

　　兩造之利害關係，命本件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二、三

　　所示比例負擔。

十二、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

　　項前段、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附表一：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智慧 1/135 6 孫雅敏 1/135 7 孫佳莉 1/135 8 林美淑 1/189 9 林美純 1/189 10 林瑞雲 1/189 11 林瑞娟 1/189 12 林瑞卿 1/189 13 林文玉 1/189 14 林鼎盛 1/189 15 孫立緯 5/135 16 孫重銘 1/27 17 孫素卿 1/36 18 孫金蟬 1/36 19 孫逸青 1/36 20 孫金枝 1/36 21 孫玉梅 1/36 22 孫慧敏 1/36 23 吳錫廷 1/135 24 張桓榮 1/108 25 張至栗 1/108 26 張菁菁 1/108 27 張雅惠 1/108 28 孫弘昇 1/54 29 孫弘仁 1/54 30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31 曹桂芳 1/81 32 孫立賢 4/81 33 孫立權 1/162 34 陳錦河 1/189 35 陳炳彰 1/189 36 陳美雪 1/189 37 陳美淑 1/189 38 陳美伶 1/189 39 林建君 1/189 40 易秀絹 1/162 41 孫智明 1/135 42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附表二：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智慧 1/135 6 孫雅敏 1/135 7 孫佳莉 1/135 8 林美淑 1/189 9 林美純 1/189 10 林瑞雲 1/189 11 林瑞娟 1/189 12 林瑞卿 1/189 13 林文玉 1/189 14 林鼎盛 1/189 15 劉靜美 2/135 16 孫佩茹 1/135 17 孫玉綺 1/135 18 孫立緯 1/135 19 孫重銘 1/27 20 孫伯坤 1/6 21 吳錫廷 1/135 22 張桓榮 1/108 23 張至栗 1/108 24 張菁菁 1/108 25 張雅惠 1/108 26 孫弘昇 1/54 27 張晟鑫 1/54 28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29 曹桂芳 1/81 30 孫立賢 4/81 31 鄭明珍 1/81 32 陳錦河 1/189 33 陳炳彰 1/189 34 陳美雪 1/189 35 陳美淑 1/189 36 陳美伶 1/189 37 林建君 1/189 38 孫智明 1/135 39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附表三：新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編號 姓名 應有部分比例 1 孫林惠美 公同共有1/3 2 孫智珊  3 孫智珏  4 孫智珣  5 孫立賢 4/81 6 孫智慧 1/135 7 孫智明 1/135 8 孫雅敏 1/135 9 孫佳莉 1/135 10 林美淑 1/189 11 林美純 1/189 12 林瑞雲 1/189 13 林瑞娟 1/189 14 林瑞卿 1/189 15 林文玉 1/189 16 林鼎盛 1/189 17 劉靜美 2/135 18 孫佩茹 1/135 19 孫玉綺 1/135 20 孫立緯 1/135 21 孫重銘 1/27 22 孫伯坤 1/6 23 吳錫廷 1/135 24 張桓榮 1/108 25 張至栗 1/108 26 張菁菁 1/108 27 張雅惠 1/108 28 孫弘昇 1/54 29 張晟鑫 1/54 30 所有權人：新北市 管理者：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鄭立輝 1/6 31 曹桂芳 1/81 32 鄭明珍 1/81 33 陳錦河 1/189 34 陳炳彰 1/189 35 陳美雪 1/189 36 陳美淑 1/189 37 陳美伶 1/189 38 林建君 1/189 39 一如永續股份有限公司 1/189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